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44號

上  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曉蓉  

訴訟代理人    江肇欽律師

              劉紀寬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郵通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人  吳正興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莫詒文律師

              張智婷律師

受 告知 人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受 告知 人    劉冠余  

0000000000000000

              劉冠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

民國104年9月7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03年度重訴字

第460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並為訴之追

加，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

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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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依不當

得利關係，請求中郵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郵通公司）將

坐落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之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於本院第二審審理程序

主張若中郵通公司無法移轉登記系爭土地所有權，則依民法

第226條規定，請求中郵通公司給付新臺幣（下同）3,922萬

6,880元（本院卷二第13、14頁）。核其追加請求之基礎事

實與起訴之原因事實均本於兩造間因買賣系爭土地衍生之爭

執，證據資料可相互援用，基礎事實同一，雖被上訴人不同

意訴之追加，惟此部分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及第

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又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

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

不在此限，亦為同法第446條第1項所明定。查上訴人請求被

上訴人連帶給付金錢5,015萬2,719元本息部分，於本院第二

審程序減縮為3,922萬6,880元，不再請求法定遲延利息（本

院卷二第158、159、213、214頁），核屬減縮起訴之聲明，

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三、末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

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

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第2項前

段定有明文。本件訴訟繫屬中，中郵通公司雖於民國113年

　　10月23日將系爭土地信託登記所有權予參加人劉冠延（本院

卷㈡第49頁、171-184頁），惟依前開規定（當事人恆定原

則），中郵通公司仍適格之當事人，可繼續以自己名義實施

訴訟行為，本院並已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4項後段為訴訟

告知（本院卷㈡第1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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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系爭土地原為中華民國所有，伊為管理機關，於90年6月21

日出租該地予中郵通公司，租期至100年12月31日止。中郵

通公司為系爭土地上之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00建號

建物即門牌臺北市○○區○○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

所有權人，其明知該屋前手劉政池（簽立前開租約時任中郵

通公司董事長）自87年間起擅自修建、增建，經內政部營建

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下稱陽管處）查報違建在案，及

劉政池於89年4月12日向士林地政事務所辦理不實之系爭建

物附屬建物倉庫（下稱系爭倉庫）滅失登記，仍於93年3月2

3日依國有財產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向伊申購系爭土地，隱匿

系爭建物已非原合法建物之事實，以登記內容與實際情形不

符之中和地政事務所93年3月22日士林電謄字第027733號建

物登記謄本（下稱系爭謄本）取得陽管處93年6月10日核發

之合法建物證明函（下稱系爭函文），致伊陷於錯誤，於94

年11月22日同意其以3,922萬6,880元申購系爭土地，其於95

年1月25日繳清價款，同年2月17日完成該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嗣陽管處於103年7月1日以中郵通公司隱匿系爭建物為

違建，撤銷系爭函文（下稱系爭撤銷函），伊方知受騙，依

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以103年7月11日函撤銷受詐欺所為

同意出售及移轉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中郵通公司則無法律

上原因受有登記為土地所有權人利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

係，請求中郵通公司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

國。

　㈡中郵通公司於95及97年間，以系爭土地為受告知人遠雄人壽

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雄人壽公司）依序設定第

一、二順位本金最高限額6,000萬元、1億9,800萬元之抵押

權（下合稱系爭抵押權），擔保訴外人大衛營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大衛營開發公司）、九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九冠公司）之貸款，迄今尚有本金餘額5,015萬2,719元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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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中郵通公司另以系爭土地為訴外人劉冠余設定第三順

位抵押權，與系爭抵押權債權額合計遠超系爭土地價值，減

損系爭土地之價值，致伊受有損害，並受有貸款利益，吳正

興為中郵通公司之負責人，因執行業務違反法令致伊受有損

害，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

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

人3,922萬6,880元。

　㈢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以九冠

公司自108年2月15日起即未清償債務，經遠雄人壽公司聲請

強制執行查封系爭土地，伊恐日後縱獲勝訴判決，中郵通公

司無法辦理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追加中郵通公司如不能將

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時，依民法第226條規

定，請求中郵通公司賠償相當於系爭土地價值3,922萬6,880

元之損害。

　㈣上訴及追加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中郵通公司應將系爭土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若給付不能時，中郵通公司

應給付上訴人3,922萬6,880元；㈢中郵通公司若依前項判決

移轉登記系爭土地予中華民國時，應與吳正興連帶給付上訴

人3,922萬6,880元；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中郵通公司申購系爭土地時，原合法建物仍

存在，縱認不存在，其亦不知劉政池就系爭建物所為增建及

系爭倉庫之滅失登記，亦從未收受該建物之違建通知單，迄

今無人爭執系爭謄本不實，且系爭建物是否合法係由陽管處

及上訴人審查認定，陽管處於93年間現地履勘、拍攝系爭建

物現況照片，認該建物為合法建物而核發系爭函文，上訴人

亦有派員至現場實地勘查，中郵通公司無隱匿系爭建物狀

況，陽管處及上訴人並無受詐欺，上訴人撤銷同意出售及移

轉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自非有理。又上訴人於87年間已知

系爭建物歷經修、改建，其於103年7月1日始撤銷出售系爭

土地之意思表示，顯逾除斥期間。再上訴人主張給付不能請

求損害賠償部分，目前無何債權人就系爭土地聲請拍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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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就未來不確定或尚未發生之損害預為請求，且以其主張

受詐欺之日起算，該部分請求權已逾15年之消滅時效。中郵

通公司取得系爭土地後，設定登記系爭抵押權予遠雄人壽公

司，屬有權處分，且該公司僅為物上擔保人，並無貸款利

益，上訴人既已非系爭土地所有人，自無從依侵權行為或不

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伊連帶賠償系爭土地減損價值。如

認上訴人得撤銷出賣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則上訴人依民法

第259條、179條規定，亦應返還中郵通公司買受系爭土地所

支付之價金3,922萬6,880元，並以此價金返還請求與上訴人

請求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為同時履行抗辯之主張，與上訴人

請求賠償部分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上訴及

追加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111至113頁)

　㈠系爭土地原為中華民國所有，上訴人為管理機關，自90年6

月21日起出租予中郵通公司，租期至100年12月31日止，每

月租金為1萬0,668元，雙方訂有（88）國基租字第3號基地

租賃契約書，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基地租賃契約書在卷可

證（原審卷第11頁、第12頁）。

　㈡系爭土地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範圍内。

　㈢陽管處於92年12月22日以營陽企字第0920008950號函（原審

卷第42頁）復上訴人，有關「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内國有土

地申購案件處理原則」（下稱系爭處理原則）。

　㈣中郵通公司於93年3月23日檢具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建

物登記謄本、中郵通公司登記事項卡、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影

本等文件，提出申請書（原審卷第13頁），依國有財產法第

49條第1項規定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

　㈤陽管處因中郵通公司之申請函（原審卷第176頁背面）申請

核發合法建物證明，而以93年4月30日營陽建字第093000257

2函（原審卷第170頁），定於93年5月3日下午2時就申請認

定系爭土地及同小段506之3、506之5地號土地上之建物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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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合法建物案，辦理現地會勘，並拍攝如原審卷第179頁背

面之93年5月3日系爭建物現況照片附卷。會勘後陽管處簽陳

意見如原審卷第175頁背面所示。

　㈥陽管處曾以系爭函文（原審卷第174-175頁）就系爭建物核

發合法建物證明記載：「一、依據本處93年4月30日營陽建

字第0930002572號會勘通知單續辦。二、申請認定建物依函

附中和地政事務所93年3月22日士林電謄字第027733號建物

登記謄本，就地政單位謄本登載○○區○○段○小段00000-

000建號之建物，建築完成日期為民國55年3月19日，符合本

園 『修訂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合法建築

物之認定標準。三、本函係供辦理區内國有土地申購之使

用，不得作為其他任何證明用途使用。」等語。

　㈦上訴人於94年11月22日以繳款通知書（重上卷㈠第82頁）通

知表示准予讓售，將系爭土地以3,922萬6,880元讓售予中郵

通公司，中郵通公司於95年1月25日繳清價款（原審卷第18

頁），於95年2月17日完成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審卷第1

9頁）。

　㈧陽管處嗣以系爭撤銷函示即103年7月1日營陽環字第1036002

422號函文（原審卷第188-189頁，下稱103年2422號函），

通知中郵通公司撤銷 系爭函文處分 ，並溯及既往失其效

力，中郵通公司已於同年月2日收受該函文。

　㈨上訴人以103年7月11日台財產北處字第10300166620號函（

原審卷第21頁，下稱103年166620號函）通知被上訴人依民

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 ，撤銷上訴人所為同意出售（債權

行為）及移轉系爭土地 （物權行為）之意思表示，被上訴

人已於同年月14日收受該函文（原審卷第22頁）。

　㈩中郵通公司購買系爭土地後，於95年2月17日提供系爭土地

予受告知人遠雄人壽公司設定本金最高限額6,000萬元抵押

權，復於97年11月5日以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9,

800萬元抵押權予遠雄人壽公司，至110年6月30日止，未清

償餘額本金為5,015萬2,719元（原審卷第19頁、更一審卷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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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5頁、卷㈤第290頁）。

四、上訴人主張中郵通公司隱匿系爭建物非合法建物之事實，利

用陽管處承辦人員之疏失取得系爭函文，致其陷於錯誤而同

意出售系爭土地予中郵通公司，上訴人已於103年7月11日以

受詐欺為由，撤銷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而得請求

中郵通公司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予中華民國，並得請求被上

訴人連帶賠償或返還其因系爭土地設定抵押借款所減損之價

值等語，被上訴人則以前揭情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中郵通公司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時，系爭建物確有未經申

請許可即擅自修建、增建，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

第25條規定之情形：

 　 ⒈按國家公園得按區域內現有土地利用型態及資源特性，劃

分左列各區管理之：一、一般管制區。二、遊憩區。三、

史蹟保存區。四、特別景觀區。五、生態保護區。一般管

制區或遊憩區內，必須經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方得建

設或拆除公私建築物或道路、橋樑。前項許可，其屬範圍

廣大或性質特別重要者，國家公園管理處應報請內政部核

准，並經內政部會同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審議辦理之。國家

公園法第12條、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定有明文。次

按「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一新建：為新建造之

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二增建：於

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廊與原建築物連接

者，應視為新建。三改建：將建築物之一部分拆除，於原

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或擴大面積者。四修建：

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及屋頂，

其中任何一種有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建築物非經

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

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但合於第78條及

第98條規定者，不在此限。」；「建築執照分左列四種：

一建造執照：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請領

建造執照。二雜項執照：雜項工作物之建築，應請領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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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三使用執照：建築物建造完成後之使用或變更使

用，應請領使用執照。四拆除執照：建築物之拆除，應請

領拆除執照。」建築法第9條、第25條第1項及第28條亦有

明文。又83年修訂之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下稱系爭分區管制要點）第3點規定：

「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建：包括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

新建或增建、改建及修建，限就原建築基地內建造以一戶

一棟為原則，但為獨立或雙併建築（如同一基地內有同一

門牌或同一棟建築物內，於本要點實施前已分戶達兩戶以

上者，改建時最多僅能申請為雙併建築）。申請原有合法

建築物整建者，每棟建築面積不得超過165平方公尺，建

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40，申請地必須為一宗土地，且不得

重複使用；申請雙併建築者，應以二棟以上之合法建築物

共同提出申請，其建築面積及原未有拆除建築物之建築面

積合計每戶不得超過165平方公尺，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

之40，申請基地必須為一宗土地，且不得重複使用」、第

5點規定：「合法建築物之認定在台北市境內部分為民國5

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申請人應檢附下列證

件之一而能確認為上述時限前建造完成者：⑴地政機關核

發之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本⑵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收據⑶

戶籍證明⑷門牌證明⑸繳稅證明⑹航測地形圖（民國58年

7月測製）…。」（重上卷㈡第37頁）。

　　⒉中郵通公司於90年3月16日登記取得系爭建物之所有權，

系爭建物坐落基地為系爭土地，建築完成日期為55年3月1

9日，主要建材為磚造，主要用途為工業用，建物層為2

層，第1層面積617.07平方公尺，第2層面積51.41平方公

尺，總面積668.48平方公尺，附屬建物機械房，面積72.8

平方公尺（原審卷第14頁背面）。又系爭建物原坐落基地

為分割前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地號（下稱分割前

506地號）土地，嗣因分割變更為系爭土地，劉政池於87

年5月19日向原所有人陳逸雄購買取得系爭建物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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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於90年3月16日將移轉登記予中郵通公司。中郵通公司

於90年6月21日向上訴人承租系爭土地，租期至100年12月

31日止，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建物異動索引、建物買賣

暨國有地轉讓承租權契約書、土地登記謄本、基地租賃契

約書在卷可證（更一審卷㈠第247、248頁、第305至312

頁、原審卷第11至12頁背面）。

　　⒊又系爭土地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內（原審卷第

15至16頁、更一審卷㈥第365頁），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

園警察大隊陽明山警察大隊（下稱陽明山警察隊）前曾於

87年7月28日因巡邏查知系爭建物有未經申請許可整建之

情形而以書函移由陽管處辦理，拍施工情形照片，該部分

建物舊壁體雖仍殘存，但其上方屋頂及壁體外側之鋼筋混

凝土樑柱、屋頂工程，尚搭建模板施工中（原審卷第152

頁；本院卷㈠189頁）。陽管處由建管小組簽請開立違建

(勒令停工）通知單依陽管處87年8月27日違建（勒令停

工）通知單上施工程度略圖及照片可知，八角樓之右側及

後側建築物於當時已拆除部分，與圖上標示位於八角樓更

右側之77號建物未相連，該標示77號建物有搭建模板施工

情形（原審卷第150頁正反面，本院卷㈠186頁），陽管處

據此於87年9月2日發出87營陽建字第5066號函（下稱87年

5066號函），以劉政池未經申請許可擅自修建系爭建物，

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規定，要求其於文

到1個月內依建築法第30條規定補辦建築執照，逾期未申

請或申請不合規定即依違建辦理，並勒令停工，非經許

可，不得擅自復工（原審卷148-152頁背面；本院卷㈠181

頁）。雖然，當時系爭建物所有人即中郵通公司董事長劉

政池，以87年9月3日陳情書函復陽管處將委請建築師依法

令規定補辦手續等語，然陽明山警察隊又於87年9月24日

因巡邏查知系爭建物有未經申請許可擅自整建之情形而以

移辦單移由陽管處辦理（附現場照片2張），陽管處建管

小組於87年10月13日再次簽請開立違建(勒令停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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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並以87年10月22日87營陽建字第6754號書函（下稱87

年6754號函），認定劉政池未經許可，擅自於台北市○○

區○○路00及00號國有土地增建房舍面積廣達426平方公

尺，已逾補照期限，依違建物處理，要求劉政池將該違建

範圍內一切存放物品自行遷出，並自行拆除，否則由該處

列入計劃，派工強制執行並收取拆除費用（原審卷第162

頁背面-167頁背面；本院卷㈠209-220頁）。依上開87年1

0月13日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違建情形、施工程度略

圖及所附現場照片可見，系爭建物在原建物舊屋脊上方及

壁體外側施作鋼筋、混凝土之樑柱、平屋頂，舊人字型斜

屋頂已不存在，並已拆除部分舊磚牆壁體，違建面積約42

6.23平方公尺（原審卷第163頁背面、165頁正反面；本院

卷㈠212、215、216頁）。

　　⒋中郵通公司於收受上開87營陽建字第6754號書函後，並未

完成補正手續，仍於93年3月23日依國有財產法第49條第1

項規定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陽管處於93年5月3日為確

認系爭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辦理現地會勘，並拍攝系爭建

物現況照片附卷(原審卷第179頁背面)。嗣陽管處於93年6

月10日核發系爭函文，上訴人於94年11月22日以繳款通知

書通知表示准予讓售，將系爭土地以3,922萬6,880元讓售

予中郵通公司，中郵通公司於95年1月25日繳清價款，於9

5年2月17日完成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見不爭執事項㈣、

㈤、㈥、㈦)。在系爭土地申購期間，陽明山警察隊於93

年7月15日舉發中郵通公司當時負責人吳正興未經申請許

可整建系爭建物，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第1款規定，並

經陽管處於93年8月16日發函要求立即停工並速依87年10

月22日書函辦理，否則將依法派工強制拆除（重上卷㈠第

218至221頁），由上開陽明山警察隊、陽管處93年間所拍

系爭現場照片（重上卷㈠第219、221頁），系爭建物屋在

原建物外側施作鋼筋、混凝土之樑柱、屋頂，四周已有牆

壁、窗戶遮斷，原建物舊屋頂、舊磚牆壁體無法自外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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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足認於93年6月10日陽管處出具系爭函文時，前⒊所

述系爭建物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規定擅

自修建之狀況依然存在，且有更進一步的修建。

　　⒌再依上訴人於更一審所提更上證24號編號1至13所示74至8

6年歷年航照圖資料（外放更一審卷㈡第59至84頁），自7

4年起，系爭建物之3層八卦牛腿式建築部分（下稱八角

樓，即附圖編號R3所示部分）左右兩側之人字型斜屋頂已

日漸崩壞坍塌，自81年起，八角樓後側之人字型斜屋頂亦

出現崩壞坍塌，於86年航照圖（上更上證24號第83頁，編

號13），八角樓之左、右、後側人字型斜屋頂均已完全坍

塌不存在。依更一審更上證25號編號2號即88年6月11日航

照圖顯示（上更上證25號第87頁，編號2），八角樓之

右、後側坍塌之人字型屋頂已修建為1層混凝土平屋頂，

八角樓之左側則修建為2層之混凝土平屋頂，且在該平屋

頂建築物左側有增建1層正方形建築物（外放更一審卷㈡

第86頁）。上開修建、增建部分於更上證25號編號3至8號

即89年5月14日至94年8月10日歷年航照圖上均存在（外放

之更一審卷㈡第89至99頁）。核與上開⒊陽明山警察隊87

年7月28日書函所附照片（原審卷第152頁）、陽管處87年

8月27日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施工程度略圖及照片

（原審卷第150頁正反面）、上開⒋陽明山警察隊93年7月

15日移辦單、陽管處93年8月16日書函所附系爭現場照片

（重上卷㈠第219、221頁）相符，益證上述⒊、⒋所述之

系爭建物修建、增建之情形為真。　

　　⒍被上訴人雖以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更一審卷㈣

第7-117頁)辯稱，系爭建物為5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

建築物云云，惟查：上開鑑定報告為本件當事人中郵通公

司之法定代理人吳正興，於本件訴訟前（103年1月2日）

所委託，並非本院囑託製作之鑑定報告，而負責該鑑定報

告之周瑞南土木技師雖證稱：「（問：103年2月11日至現

場履勘，係由何人指定位置採樣以供鑑定？）至少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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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陽明山管理處指定的。如果不是陽明山管理處指定的，

就是由鑑定技師就現場情況決定的。」等語（本院卷㈠第

345頁），惟據到場之陽管處會勘人員莊治平證稱：

「（問：鑑定取樣標的是否由陽管處人員梅家柱及證人所

指定？）印象中取樣標的時陽管處人員梅家柱有要求技師

公會取樣重點，但不記得陽管處人員梅家柱有要求技師公

會取樣特定位置，證人未要求技師公會取樣特定位置，但

要求技師公會所作鑑定報告應就標的建物之結構構造形式

一併檢討。」等語（更一審卷㈣第133頁），而系爭建物

為修建、增建與舊建物並存在如上⒊⒋⒌所述，是上開鑑

定之採樣位置是否適當，而可以辨識系爭建物修建、增建

之狀況，已不無可疑。況上開鑑定報告於103年2月11日會

勘前，陽管處已於102年12月間強制拆除系爭建物部分建

物，陽管處強制執行拆除系爭建物照片在卷可稽（更一審

㈢第157-307頁），依證人莊治平提出中郵通公司之切結

書(如附件）證稱：「（問：陽管處當時未將上開1樓構造

物一併強制拆除之原因為何？）因中郵通公司委託劉政池

代理簽具切結書（庭呈切結書影本，當庭提示後附卷），

堅稱橘色螢光筆部分沒有涉及違建，請管理處同意中郵通

公司委請公證第三方人鑑定，如經鑑定涉及違建願自行拆

除。」等語（更一審卷㈣第128、137頁），以及證人周瑞

南證稱：（問：提示本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1號卷三

第367至371頁照片，取樣位置是在照片中的哪一棟？）是

卷三第371頁照片中，面對照片右手邊的那棟。」等語，

其位置核與上開切結書橘色螢光筆部分相同。由此可知，

陽管處已拆除部分建物（切結書所稱A區），中郵通公司

應不爭執有增修建情形，故自願於3日內拆除，未拆除部

分（切結書所稱B區）則可能有舊建物併存之情形，故希

望能進行鑑定。鑑定人僅於未拆除部分採樣（切結書所稱

B區），其鑑定結果不能證明已拆除部分（切結書所稱A

區）有無增修建之情形，自不適宜做為本件認定系爭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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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增修建之依據。

　　⒎本件依87年至93年間陽明山警察隊查報及陽管處開立違建

(勒令停工）通知單之施工程度略圖及照片，以及74至94

年歷年航照圖，確認系爭建物有修建、增建如上⒊⒋⒌所

述，又被上訴人提出之鑑定報告不適宜做為認定系爭建物

有無增修建之依據則如上⒍所述。則中郵通公司向上訴人

申購系爭土地時，系爭建物確有未經申請許可即擅自修

建、增建，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規定之

情形，應堪認定。　

　㈡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其同意出售系爭

土地之意思表示：

　　⒈按民法上所指詐欺，重在對表意人自由意思形成過程中為

不當干涉，故須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

之不真事實，積極表示為真，而使他人陷於錯誤，或有告

知義務但消極隱匿該事實，使他人既存之錯誤加深或保

持，並該事實與表意人自由意思之形成有因果關係者，始

克當之。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

前段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然應就受詐欺之

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95號

民事判決）。

　　⒉按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其已有租賃關係者，得讓售與

直接使用人。第1項讓售，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102年1

月1日調整改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辦理之。89年1月12日

修正之國有財產法第49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辦理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讓售，依國

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74條規定，另訂定「國有非公用不動

產讓售作業程序」（下稱系爭作業程序），依系爭申購案

當時之系爭作業程序（91年8月30日修正）第4點規定受理

申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案件之處理程序為㈠收件，㈡勘

查、分割，㈢審查，㈣計（估）價，㈤通知繳款，㈥核發

產權移轉證明書及辦理產權移轉登記；第16點規定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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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依照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清查作業程序辦理；第17點

規定審查程序為核對證件，並依申購案類別及法規依據審

核，及審查有無不得移轉為私有、其他依申購案類別及法

令規定應查事項等。再系爭申購案當時之國有非公用不動

產清查作業程序第4點規定：「土地勘查程序如左：㈠依

據地籍圖前往實地查明土地座落位置，地上物使用情形及

現使用人姓名。如已有建物者，應繪具位置圖，註記門

牌、構造型式、用途、面積（平方公尺）等事項，必要時

配合有關業務查明有關事項。㈡依據實地勘查成果及土地

登記簿謄本記載，將土地標示、面積、國有持分、地目、

國有登記日期、管理機關名稱、他項權利登記情形及第1

款各項資料記載於勘查表。…」。又陽管處曾於92年12月

22日以營陽企字第0920008950號函上訴人，就陽明山國家

公園範圍內國有土地申購案件，提出經內政部核定之系爭

處理原則：「㈠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包括道路特別

景觀區）、遊憩區不同意該國有土地申購。㈡一般管制區

內，若民眾與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訂有國有基地租賃契約

書，且為合法建築物，原則同意國有土地申購。㈢請申購

人檢具本處核發8個月內有效期限之『土地分區使用證明

書』憑辦，如為前揭一般管制區之國有土地申購案件，請

申請人向本處申請合法建築物認定憑辦」等語（原審卷第

42頁）。

　　⒊經查，中郵通公司於93年3月23日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

地，提出申請書、租賃契約、土地登記謄本、土地分區使

用證明、建物所有權狀等文件（更一審卷㈥第339-367

頁），上訴人為此於93年4月1日辦理第一次土地勘清查，

並於同年月15日以台財產北處字第0930013998號函向陽管

處詢問是否同意讓售，陽管處則於同年月30日以營陽企字

第0930002436號函回覆略以：「二、旨揭國有土地係位於

一般管制區㈢惟距陽投公路中央兩旁各25公尺範圍內為特

別景觀區…。三、有關本園區內國有土地之申購案仍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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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92年12月22日營陽企字第0920008950號函審辦…。」

等語（更一審卷㈥第57-61頁）。中郵通公司於同年4月21

日委任陳貴仁向陽管處申請認定系爭建物為合法建物，經

陽管處於93年6月10日發給系爭函文（更一審卷㈡第120、

125、126頁）。上訴人於93年10月18日將系爭土地有關特

別景觀區部分與一般管制區部分之土地辦理分割，即從系

爭土地分割出同段506-6、506-14、506-15地號後，於93

年10月26日辦理第二次土地勘查，並由上訴人估價小組於

94年8月4日第7次會議通過系爭土地申購價額為每平方公

尺2萬2,000元，總價為3,922萬6,880元，及陽管處於94年

11月3日以營陽企字第0940006647號函回覆上訴人系爭土

地與506-3地號土地均位於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第三類使

用地後（更一審卷㈥第63-79、199頁），上訴人乃於94年

11月22日以繳款通知書通知上訴人，表示系爭土地准予讓

售（更一審卷㈥第167頁）。依上述系爭土地買賣之流

程，以及前開㈡⒉系爭處理原則、系爭作業程序、㈠⒈系

爭分區管制要點等相關規定可知，上訴人於審查位於陽明

山國家公園內之國有非公用土地之申購案件時，於判別是

否屬於可以申購之一般管制區，以及是否為合法建物等

節，實有賴陽管處之判定。

　　⒋本件上訴人主張：中郵通公司不符申購系爭土地資格，然

隱匿系爭建物經修建、增建已非原合法建物之事實，利用

陽管處承辦人員之疏失取得系爭函文，致其陷於錯誤，認

定系爭土地之申購案符合系爭處理原則之規定，而同意出

售及移轉系爭土地云云，為被上訴人否認，並辯稱系爭建

物是否合法係由陽管處及上訴人審查認定，陽管處於93年

間現地履勘，認該建物為合法建物而核發系爭函文，上訴

人亦有派員至現場實地勘查，中郵通公司無隱匿系爭建物

狀況等語。經查：

　　　⑴系爭函文固記載：「二、申請認定建物依函附中和地政

事務所93年3月22日士林電謄字第027733號建物登記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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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地政單位謄本登載○○區○○段○小段00000-00

0建號之建物，建築完成日期為民國55年3月19日，符合

本園 『修訂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合

法建築物之認定標準。」等語。系爭函文之承辦人李盛

全於本院前審雖證稱：「（問：有無因上開會勘通知單

所載日期到臺北市○○區○○路○小段第000-0地號等3

筆土地到現場會勘？）因為時間太久了，我記不得

了。」、「（問：提示本審卷第二宗第15頁58年陽明山

管理局地政事務所建物平面圖，此圖上所載泉源段第30

098 建號建物之建築完成日期，是否為陽管處前開函文

所認定506-4 土地上有無合法建物存在之依據？）是

的，可是只是為要件之一而已。另外還依照原審卷第17

7頁反面地政單位出具建物登記謄本所載來認定。」、

「（問：提示原審卷第148-149 頁、第163-166 頁陽管

處函文，證人於93年4月承辦上開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

時，是否知悉該建物之前有經陽管處認定違建一事？）

這我不知道。」「（問：認定上開建物為合法建物，是

否應到現場進行履勘後予以認定？）要點裡面並沒有載

明一定要去。」、「（問：依照你當時承辦慣例，是不

是都要去？）不一定要有。」「（問：什麼樣的情形要

到現場？什麼要的情形不用？）依照我庭呈要點第15頁

第5 點㈠地政機關核發建築物建築改良物登記謄本，這

是官方出具的證明，上面也有載明建照的日期，也有面

積、地號，而且謄本也有時效性，可以明確確認當然可

以不用去現場。」、「（問：那地政機關核發建築改良

物登記謄本，嗣後申請人有所違建，難道陽管處也只依

照地政機關核發的謄本就可以認定為合法建物嗎？）我

們認定合法的部分是符合地政機關登載的部分為合

法。」、「（問：　所以如果有上開謄本存在，陽管處

只做書面審查而不做現場實際審查？）並不一定，因為

出具證明沒有辦法看清楚的時候當然還要到現場去做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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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因為條件很多。」等語（重上卷㈡第31-33頁）。

　　　⑵惟關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公有非公用土地上之建物是否

為合法建物乙節，涉及建物所有人是否可以申購建物所

坐落土地之權益，故陽管處特別定有系爭分區管制要點

及系爭處理原則，並於系爭處理原則規定：「如為前揭

一般管制區之國有土地申購案件，請申請人向本處申請

合法建築物認定憑辦」等語，以昭慎重。設如陽管處之

承辦人可以僅依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築改良物登記謄本，

認定是否為合法建物，而毋須進行現場履勘做出專業判

斷，則上訴人亦可以自行判斷，何須規定由申請人另向

陽管處申請合法建物證明，是證人李盛全證稱處理合法

建物證明之案件不一定要現場履勘云云，已難遽採。況

陽管處核發系爭函文時，有以93年4月30日營陽建字第0

930002572函（原審卷第170頁），定於93年5月3日下午

2時就申請認定系爭土地及同小段506之3、506之5地號

土地上之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案，辦理現地會勘，並拍

攝之93年5月3日系爭建物現況照片附卷（原審卷第179

頁背面），而陽管處案卷中竟無當日之會勘紀錄（例如

該處99年11月29日、100年3月17日、102年10月8日、10

2年12月5日會勘，更一審卷㈣第204、258頁、本院卷㈡

第69、94頁），故93年5月3日會勘之實際情形如何雖不

無可疑，但兩造既不爭執原審卷第179頁所拍攝之系爭

建物照片，為93年5月3日履勘現場時所拍攝（見不爭執

事項㈤），參以陽管處於系爭函文之函稿（以稿代簽）

說明，依據本處93年4月30日營陽建字第0930002572函

續辦等語（原審卷第174頁背面），足見陽管處於當日

確有履勘現場之事實。

　　　⑶又上開93年5月3日會勘期日後，就中郵通公司申請認定

系爭建物係屬合法建物一事，陽管處建管小組之承辦人

李盛全於93年5月14日簽呈略以：「案係申請人為申

購國有地而申請認定合法建物，惟本案申請認定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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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依建物登記謄本所載用途為工業用；有關園區內合

法工業用建物，是否可依本園修訂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申請改建？其改建之規定為何？本案如未

能釐清後續改建之條件，即給予合法建物之認定證明，

恐造成後續建築核准之困擾，故本案擬惠請企劃課先予

釐清後再續處。」等語（原審卷第175頁背面)。而前開

簽呈經會辦企劃經理課93年5月21日以另簽表示意見

（原審卷第176頁)後，當時之陽管處處長蔡佰祿93年5

月25日於簽呈上批示：「速來就法令精神研議…」等語

（原審卷第175頁背面)，其後於93年6月7日陽管處建管

小組之承辦人李盛全再次簽呈意見略以：「本申請案

依申請人所附建物登記謄本所示（如附件一），本申請

認定之建物建築完成日期依建物謄本所載為民國55年3

月19日，符合本園「修訂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合法房屋之認定標準（確認為

民國5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物）。本案擬依管

制要點之認定原則，發給合法房屋證明，另有關工業廠

房改建資格及使用變更等事項，擬依申請人日後如提出

申請時再予依當時法令規定核處，是否妥適？」等語，

經上陳後由時任處長蔡佰祿批可，陽管處旋於93年6月1

0日發給中郵通公司系爭函文。設如承辦人李盛全所證

述，伊僅依建築改良物登記謄本、建物平面圖來判斷系

爭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我們認定合法的部分是符合

地政機關登載的部分為合法」云云，何以於履勘期日後

仍無法判斷，而於簽呈中詢及「園區內合法工業用建

物，是否可依本園修訂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申請改建？其改建之規定為何？本案如未能釐清後續

改建之條件，即給予合法建物之認定證明，恐造成後續

建築核准之困擾，故本案擬惠請企劃課先予釐清後再續

處。」、「另有關工業廠房改建資格及使用變更等事

項，擬依申請人日後如提出申請時再予依當時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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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處」等語，足見陽管處於核發系爭函文時，承辦單位

建管小組對於系爭建物有改建情形知之甚明，而對於發

給合法建物證明存有疑慮，李盛全證稱伊不知悉系爭建

物之前有經陽管處認定違建一事云云，與前揭事證不

符，已難採信。

　　　⑷參以，系爭函文陽管處之承辦單位為建管小組，均會辦

企劃科（原審卷第174-175頁），而前述㈠⒊87年間系

爭建物有未經申請許可整建之情形，開立違建（勒令停

工）通知單、簽立書函之單位亦為陽管處建管小組，亦

均會辦企劃科（原審卷148-150頁；原審卷第163-165

頁）。再者，上開簽、函依陽管處組織及分層負責規

定，由建管小組承辦人，逐級上陳課長、秘書、副處

長、處長批可後發出公文。依行政機關辦理公文之常

情，承辦人於簽辦較有爭議之公文時，為免上級長官未

注意過往相關資料，而在決行公文時產生困擾，通常均

會將相關資料列入簽呈，或以口頭向長官報告供參。故

系爭函文簽呈時，陽管處建管小組承辦人、批示之主

管、處長，對於87年間系爭建物有未經申請許可整建，

以及開立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簽立書函之情形，

應能知悉。是李盛全於本院前審作證時稱：不知道系爭

建物之前有經陽管處認定違建一事云云，與行政機關處

理公文之常情有違，為無可採。

　　　⑸再者，系爭土地申購期間，陽明山警察隊於93年7月15

日舉發中郵通公司時任負責人吳正興未經申請許可整建

系爭建物，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第1款規定，陽管處

於同年8月16日發營陽建字第0930004641號函，表明：

「台端未經申請許可擅自於首列地點增建房屋，業已

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之規定，案經本

處87年10月22日87營陽建字第6754號書函依違建查處，

並請台端自行拆除否則由本處列入計畫派工強制執行在

案。唯查旨揭地點近期仍有繼續施工之情形，案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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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立即停工並速依上開書函辦理，否則本處將依法派工

強制拆除。」等語（重上卷㈠第220頁），已如前㈠⒋

所述。查此案亦由陽管處建管小組承辦，距系爭函文發

出之93年6月7日僅二個月餘。陽管處建管小組於接獲上

開舉發時，能即時查知87年之前案，可以佐證前述⑷承

辦人於簽辦較有爭議之公文時，通常均會將相關資料列

入簽呈，或以口頭向長官報告供參之常情為真（陽管處

99年12月27日營陽建字第0996005141號函亦有提及前案

　　　　6754號書函，更一審卷㈣第233頁）。又如系爭函文確

係因被上訴人隱匿系爭建物狀況，致陽管處陷於錯誤而

發給，然當時系爭土地尚未辦理分割，上訴人尚待第二

次土地勘查（93年10月18日分割完畢、93年10月26日第

二次土地勘查），尚未辦理估價及確認管制分區（94年

8月4日估價確定、94年11月3日陽管處函覆確認管制分

區），上訴人於94年11月22日始以繳款通知書通知表示

准予讓售，陽管處於93年8月得知上情後，本得於93年

間撤銷系爭函文，竟捨此不為，迄103年2月27日經監察

院糾正（重上卷㈠第222-240頁）後，才於103年7月1日

撤銷系爭函文。是陽管處發給系爭函文時，應知悉系爭

建物有如前㈠所述修建、增建之狀況，上訴人主張因被

上訴人隱匿系爭建物修建、增建狀況，致陽管處陷於錯

誤而發給系爭函文云云，難以採信。

　　　⑹綜上事證可知，陽管處於核發系爭函文前，確有履勘現

場，且應有調取前案查明系爭建物修建、增建狀況，並

於核發之簽呈中因系爭建物改建及用途等問題，而對於

發給合法建物證明存有疑慮，經討論後始發系爭函文給

中郵通公司。足見陽管處於核發系爭函文時，係基於其

職掌，立於有充分資料之地位，經討論後形成之判斷。

縱陽管處於事後觀之，認當時之判斷有誤而將系爭函文

予以撤銷，但此錯誤並非因中郵通公司故意隱瞞系爭建

物有違法修建、增建之狀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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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臺北市政府建設局於87年8月30日查知系爭建物有違法修

建、增建之狀況，向陽管處查詢，經陽管處於同年9月7日

函覆系爭建物之違建狀況，已以87年5066號函請劉政池於

文到後一個月辦理補照，逾期將以違建查處，陽管處前開

函文並副知上訴人（本院卷㈠第194、195頁）。上訴人於

收受前開副本後以87年9月30日台財產北管第00000000號

函請陽管處將違建查處結果副知上訴人（本院卷㈠第217

頁）。陽管處據此，於87年10月22日將87年6754號函，即

有關系爭建物已逾補照期限，要求劉政池自行拆除等情，

副知上訴人（本院卷㈠211頁）。又中郵通公司於93年3月

23日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上訴人於93年4月1日及同年10

月26日二次進行履勘，有土地勘（清）查表、使用現況略

圖、照片在卷可稽（更一審卷㈥第57頁、71-74頁）。上

訴人亦為公家機關，處理公文之組織、流程亦類似⒋⑷，

對於系爭建物有違法修建、增建之狀況，自難諉為不知。

　　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訴字第1829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

05年度判字第272號判決雖以：系爭建物於87年間有未經

申請許可而違反建築法第9條規定之建造行為，中郵通公

司於93年間申請合法建築物認定時，系爭建物已難認仍屬

管制要點所稱5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而得申

請認定為合法建築物。劉政池購得系爭建物後，於89年4

月12日向士林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附屬建物倉庫之滅失登

記，隱匿前開倉庫仍存在之事實，致系爭建物登記謄本僅

餘主建物及附屬建物機械房部分，顯有不實。中郵通公司

申請系爭函文所附之建物登記謄本，不符管制要點第3點

所載能確認為59年7月4日前建造完成之規定，系爭函文認

定之基礎及所憑依據即有違誤之處，而駁回中郵通公司撤

銷原處分（撤銷系爭函文）及訴願決定之請求（重上卷㈡

第83-93頁)。惟查：

　　　⑴前開行政法院判決，乃針對系爭建物是否屬於管制要點

所稱5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可否申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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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合法建物，陽管處系爭函文是否為違法之行政處分，

以及該違法之行政處分得否撤銷為判斷，與本件依民法

詐欺行為之規定，認定中郵通公司於上訴人同意出售系

爭土地之意思形成過程，有因果關係之重要事實，是否

積極地將不真事實表示為真或消極隱匿事實，致上訴人

陷於錯誤之判斷不同，自不能執上開行政法院判決結

果，拘束本件之判斷。

　　　⑵上訴人雖以上開行政法院判決理由中有關「劉政池購得

系爭建物後，於89年4月12日向士林地政事務所申請辦

理附屬建物倉庫之滅失登記，隱匿前開倉庫仍存在之事

實，致系爭建物登記謄本僅餘主建物及附屬建物機械房

部分，顯有不實。中郵通公司申請系爭函文所附之建物

登記謄本，不符管制要點第3點所載能確認為59年7月4

日前建造完成之規定…」部分，主張中郵通公司不符合

系爭土地之申購資格云云（本院卷㈡第277-278頁）。

然上訴人撤銷95年1月25日讓售系爭土地意思表示之103

年166620號函，係以陽管處103年2422號函為依據（原

審卷第21頁），而陽管處103年2422號函說明撤銷系爭

函文之原因為：「惟查申請認定原有合法建物之○○

路77號建物，87年間曾涉未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辦理即擅

自拆除舊人字型斜屋頂、舊磚牆壁體，並於舊屋脊上方

及壁體外側施作混凝土樑柱屋頂等涉主體結構過半修理

或變情形，前經本處87年9月2日87營陽建字第5066號函

查報修建、本處87年10月22日營陽建字第6754號函查報

增建在案；該建物歷經拆除暨修、改建等違建行為，其

構造變更情形確逾建築法第9條所稱建造行為，業不符

原有合法建築物認定應自該地區實施建築管理日期前即

已建造完成並持續存在至申請認定當下為止之要件」等

語（原審卷第20頁），與前揭行政法院判決理由，有關

隱匿附屬建物倉庫仍存在之事實，申辦倉庫滅失登記，

致系爭建物登記謄本不實等情無涉。是系爭建物申辦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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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滅失登記縱有不實，本非上訴人103年7月11日撤銷讓

售系爭土地意思表示之原因，上訴人於本件訴訟執此主

張，已難採認。

　　　⑶況上述系爭建物申辦倉庫滅失登記等情（詳見本院卷㈡

第123-126頁測量成果圖、重上卷㈡第138頁平面圖），

與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之0地號土地所有人劉

子瑩、劉冠廷2人，辦理土地承租、申請建築執照及使

用執照（89陽建字第5號、97陽使字第8號）、申購土地

有關，此參見另案判決（本院105年度重上字第722號判

決、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79號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

台上字第1241號判決，更一審卷㈢第49-54頁、更一審

卷㈤第282-284頁）、監察院糾正案文（重上卷㈠第225

背-231頁）即明。就系爭土地之申購案，雖系爭建物之

倉庫部分於89年5月14日空照圖尚存在，於其後之90年6

月18日空照圖則已滅失（空照圖見外放之更一審卷㈡第

89-91頁）。惟上開倉庫於中郵通公司93年3月23日向上

訴人申購系爭土地時確已不存在，設若系爭建物其他部

分並無㈠所述未經申請許可即擅自增建、修建之情形，

是否仍不得認為合法建物，非無疑義。又查，士林地政

事務所於101年6月6日函覆陽管處，就該所89年4月18日

辦理系爭建物部分滅失登記乙案，係依62年3月20日建

物第一次登記時之建物測量成果圖及抵押權人中國農民

銀行出具倉庫滅失同意書辦理，因保存登記卷已銷毀無

法判斷陽管處囑託事項（更一審卷㈣第192頁），是士

林地政事務所就系爭建物之倉庫辦理滅失時，有無進行

複丈已難查明（參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60條），如何

認定倉庫滅失之情亦無可考。監察院糾正文則認：士林

地政事務人員有到場勘測，詢據該案勘測人員答稱：倉

庫於勘測時已倒塌無屋頂，勘測現場未見倉庫建物等

語，顯均與事實不符（詳見重上卷㈠第231頁）。上訴

人主張士林地政事務所未實際到現場履勘測量，劉政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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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取得不實之系爭謄本云云（本院卷㈠第253頁），

尚難遽採。上訴人於本件執上述⑵行政法院判決理由為

爭執，為無可採。

　㈢依上論述，系爭建物於中郵通公司向上訴人申購時，雖有未

經申請許可即擅自增建、修建，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

築法第25條規定之情形，但陽管處核發系爭函文給中郵通公

司，係基於其職掌，立於有充分資料之地位，經討論後形成

之判斷，並非因中郵通公司故意隱瞞所致。且上訴人於審查

系爭土地承購案時，因前揭⒌所述之公文往來及土地勘查，

對於系爭建物有違法修建、增建之狀況，亦應知悉。嗣陽管

處發給中郵通公司系爭函文，上訴人憑此認定系爭建物符合

分區管制要點而屬於合法建物，並詢問陽管處確認系爭土地

屬於一般管制區後，同意讓售系爭土地，難認中郵通公司有

何詐欺行為可言。上訴人不能以受詐欺為由，依民法第92條

第1項規定撤銷其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

　㈣上訴人既不能撤銷其所為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則

上訴人與中郵通公司間，關於系爭土地之買賣仍屬合法有

效。中郵通公司因買賣法律關係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

即非無法律上原因，上訴人基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

中郵通公司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以及中

郵通公司於給付不能時，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中郵通

公司給付3,922萬6,880元部分，均不能准許。又中郵通公司

已於95年2月17日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則其於取得所

有權後，將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予受告知人遠雄人壽公

司、劉冠余，核屬有權處分而非侵權行為，上訴人於設定抵

押權時，既非系爭土地所有人，自無土地價值減損之損害可

言。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

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給付3,922萬

6,880元，亦不能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中郵通公司

應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郵通公司，及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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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3,922萬6,880元，均非正當，不應准

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

上訴人追加若中郵通公司移轉登記系爭土地所有權給付不能

時，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中郵通公司給付3,922萬6,88

0元部分，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另系爭建物依87年至93年間陽明山警察隊查報及

陽管處開立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之施工程度略圖及照

片，以及74至94年歷年航照圖，確認系爭建物有修建、增建

既如前四㈠⒊⒋⒌所述，被上訴人提出陳宜敏於另案陳報之

資料，聲請傳訊證人陳宜敏說明系爭建物之原況（本院卷㈡

第235-263頁）即無必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許勻睿

　　　　　　　　　　　　　　法　官　楊舒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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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劉育妃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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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44號
上  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郭曉蓉  
訴訟代理人    江肇欽律師
              劉紀寬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郵通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吳正興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莫詒文律師
              張智婷律師
受 告知 人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受 告知 人    劉冠余  


              劉冠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4年9月7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03年度重訴字第460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依不當得利關係，請求中郵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郵通公司）將坐落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之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於本院第二審審理程序主張若中郵通公司無法移轉登記系爭土地所有權，則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中郵通公司給付新臺幣（下同）3,922萬6,880元（本院卷二第13、14頁）。核其追加請求之基礎事實與起訴之原因事實均本於兩造間因買賣系爭土地衍生之爭執，證據資料可相互援用，基礎事實同一，雖被上訴人不同意訴之追加，惟此部分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及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又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亦為同法第446條第1項所明定。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金錢5,015萬2,719元本息部分，於本院第二審程序減縮為3,922萬6,880元，不再請求法定遲延利息（本院卷二第158、159、213、214頁），核屬減縮起訴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三、末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訴訟繫屬中，中郵通公司雖於民國113年
　　10月23日將系爭土地信託登記所有權予參加人劉冠延（本院卷㈡第49頁、171-184頁），惟依前開規定（當事人恆定原則），中郵通公司仍適格之當事人，可繼續以自己名義實施訴訟行為，本院並已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4項後段為訴訟告知（本院卷㈡第187頁）。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系爭土地原為中華民國所有，伊為管理機關，於90年6月21日出租該地予中郵通公司，租期至100年12月31日止。中郵通公司為系爭土地上之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00建號建物即門牌臺北市○○區○○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所有權人，其明知該屋前手劉政池（簽立前開租約時任中郵通公司董事長）自87年間起擅自修建、增建，經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下稱陽管處）查報違建在案，及劉政池於89年4月12日向士林地政事務所辦理不實之系爭建物附屬建物倉庫（下稱系爭倉庫）滅失登記，仍於93年3月23日依國有財產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向伊申購系爭土地，隱匿系爭建物已非原合法建物之事實，以登記內容與實際情形不符之中和地政事務所93年3月22日士林電謄字第027733號建物登記謄本（下稱系爭謄本）取得陽管處93年6月10日核發之合法建物證明函（下稱系爭函文），致伊陷於錯誤，於94年11月22日同意其以3,922萬6,880元申購系爭土地，其於95年1月25日繳清價款，同年2月17日完成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嗣陽管處於103年7月1日以中郵通公司隱匿系爭建物為違建，撤銷系爭函文（下稱系爭撤銷函），伊方知受騙，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以103年7月11日函撤銷受詐欺所為同意出售及移轉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中郵通公司則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登記為土地所有權人利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中郵通公司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
　㈡中郵通公司於95及97年間，以系爭土地為受告知人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雄人壽公司）依序設定第一、二順位本金最高限額6,000萬元、1億9,800萬元之抵押權（下合稱系爭抵押權），擔保訴外人大衛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衛營開發公司）、九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九冠公司）之貸款，迄今尚有本金餘額5,015萬2,719元未清償，中郵通公司另以系爭土地為訴外人劉冠余設定第三順位抵押權，與系爭抵押權債權額合計遠超系爭土地價值，減損系爭土地之價值，致伊受有損害，並受有貸款利益，吳正興為中郵通公司之負責人，因執行業務違反法令致伊受有損害，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3,922萬6,880元。
　㈢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以九冠公司自108年2月15日起即未清償債務，經遠雄人壽公司聲請強制執行查封系爭土地，伊恐日後縱獲勝訴判決，中郵通公司無法辦理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追加中郵通公司如不能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時，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中郵通公司賠償相當於系爭土地價值3,922萬6,880元之損害。
　㈣上訴及追加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中郵通公司應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若給付不能時，中郵通公司應給付上訴人3,922萬6,880元；㈢中郵通公司若依前項判決移轉登記系爭土地予中華民國時，應與吳正興連帶給付上訴人3,922萬6,880元；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中郵通公司申購系爭土地時，原合法建物仍存在，縱認不存在，其亦不知劉政池就系爭建物所為增建及系爭倉庫之滅失登記，亦從未收受該建物之違建通知單，迄今無人爭執系爭謄本不實，且系爭建物是否合法係由陽管處及上訴人審查認定，陽管處於93年間現地履勘、拍攝系爭建物現況照片，認該建物為合法建物而核發系爭函文，上訴人亦有派員至現場實地勘查，中郵通公司無隱匿系爭建物狀況，陽管處及上訴人並無受詐欺，上訴人撤銷同意出售及移轉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自非有理。又上訴人於87年間已知系爭建物歷經修、改建，其於103年7月1日始撤銷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顯逾除斥期間。再上訴人主張給付不能請求損害賠償部分，目前無何債權人就系爭土地聲請拍賣，其不得就未來不確定或尚未發生之損害預為請求，且以其主張受詐欺之日起算，該部分請求權已逾15年之消滅時效。中郵通公司取得系爭土地後，設定登記系爭抵押權予遠雄人壽公司，屬有權處分，且該公司僅為物上擔保人，並無貸款利益，上訴人既已非系爭土地所有人，自無從依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伊連帶賠償系爭土地減損價值。如認上訴人得撤銷出賣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179條規定，亦應返還中郵通公司買受系爭土地所支付之價金3,922萬6,880元，並以此價金返還請求與上訴人請求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為同時履行抗辯之主張，與上訴人請求賠償部分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111至113頁)
　㈠系爭土地原為中華民國所有，上訴人為管理機關，自90年6 月21日起出租予中郵通公司，租期至100年12月31日止，每 月租金為1萬0,668元，雙方訂有（88）國基租字第3號基地租賃契約書，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基地租賃契約書在卷可證（原審卷第11頁、第12頁）。
　㈡系爭土地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範圍内。
　㈢陽管處於92年12月22日以營陽企字第0920008950號函（原審卷第42頁）復上訴人，有關「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内國有土地申購案件處理原則」（下稱系爭處理原則）。
　㈣中郵通公司於93年3月23日檢具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建物登記謄本、中郵通公司登記事項卡、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影本等文件，提出申請書（原審卷第13頁），依國有財產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
　㈤陽管處因中郵通公司之申請函（原審卷第176頁背面）申請核發合法建物證明，而以93年4月30日營陽建字第0930002572函（原審卷第170頁），定於93年5月3日下午2時就申請認定系爭土地及同小段506之3、506之5地號土地上之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案，辦理現地會勘，並拍攝如原審卷第179頁背面之93年5月3日系爭建物現況照片附卷。會勘後陽管處簽陳意見如原審卷第175頁背面所示。
　㈥陽管處曾以系爭函文（原審卷第174-175頁）就系爭建物核發合法建物證明記載：「一、依據本處93年4月30日營陽建字第0930002572號會勘通知單續辦。二、申請認定建物依函附中和地政事務所93年3月22日士林電謄字第027733號建物登記謄本，就地政單位謄本登載○○區○○段○小段00000-000建號之建物，建築完成日期為民國55年3月19日，符合本 園 『修訂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合法建築物之認定標準。三、本函係供辦理區内國有土地申購之使用，不得作為其他任何證明用途使用。」等語。
　㈦上訴人於94年11月22日以繳款通知書（重上卷㈠第82頁）通知表示准予讓售，將系爭土地以3,922萬6,880元讓售予中郵通公司，中郵通公司於95年1月25日繳清價款（原審卷第18頁），於95年2月17日完成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審卷第19頁）。
　㈧陽管處嗣以系爭撤銷函示即103年7月1日營陽環字第1036002422號函文（原審卷第188-189頁，下稱103年2422號函），通知中郵通公司撤銷 系爭函文處分 ，並溯及既往失其效力，中郵通公司已於同年月2日收受該函文。
　㈨上訴人以103年7月11日台財產北處字第10300166620號函（ 原審卷第21頁，下稱103年166620號函）通知被上訴人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 ，撤銷上訴人所為同意出售（債權行為）及移轉系爭土地 （物權行為）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已於同年月14日收受該函文（原審卷第22頁）。
　㈩中郵通公司購買系爭土地後，於95年2月17日提供系爭土地予受告知人遠雄人壽公司設定本金最高限額6,000萬元抵押 權，復於97年11月5日以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9,800萬元抵押權予遠雄人壽公司，至110年6月30日止，未清 償餘額本金為5,015萬2,719元（原審卷第19頁、更一審卷㈡第345頁、卷㈤第290頁）。
四、上訴人主張中郵通公司隱匿系爭建物非合法建物之事實，利用陽管處承辦人員之疏失取得系爭函文，致其陷於錯誤而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予中郵通公司，上訴人已於103年7月11日以受詐欺為由，撤銷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而得請求中郵通公司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予中華民國，並得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或返還其因系爭土地設定抵押借款所減損之價值等語，被上訴人則以前揭情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中郵通公司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時，系爭建物確有未經申請許可即擅自修建、增建，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規定之情形：
 　 ⒈按國家公園得按區域內現有土地利用型態及資源特性，劃分左列各區管理之：一、一般管制區。二、遊憩區。三、史蹟保存區。四、特別景觀區。五、生態保護區。一般管制區或遊憩區內，必須經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方得建設或拆除公私建築物或道路、橋樑。前項許可，其屬範圍廣大或性質特別重要者，國家公園管理處應報請內政部核准，並經內政部會同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審議辦理之。國家公園法第12條、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一新建：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廊與原建築物連接者，應視為新建。三改建：將建築物之一部分拆除，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或擴大面積者。四修建：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及屋頂，其中任何一種有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但合於第78條及第98條規定者，不在此限。」；「建築執照分左列四種：一建造執照：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請領建造執照。二雜項執照：雜項工作物之建築，應請領雜項執照。三使用執照：建築物建造完成後之使用或變更使用，應請領使用執照。四拆除執照：建築物之拆除，應請領拆除執照。」建築法第9條、第25條第1項及第28條亦有明文。又83年修訂之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下稱系爭分區管制要點）第3點規定：「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建：包括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新建或增建、改建及修建，限就原建築基地內建造以一戶一棟為原則，但為獨立或雙併建築（如同一基地內有同一門牌或同一棟建築物內，於本要點實施前已分戶達兩戶以上者，改建時最多僅能申請為雙併建築）。申請原有合法建築物整建者，每棟建築面積不得超過165平方公尺，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40，申請地必須為一宗土地，且不得重複使用；申請雙併建築者，應以二棟以上之合法建築物共同提出申請，其建築面積及原未有拆除建築物之建築面積合計每戶不得超過165平方公尺，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40，申請基地必須為一宗土地，且不得重複使用」、第5點規定：「合法建築物之認定在台北市境內部分為民國5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申請人應檢附下列證件之一而能確認為上述時限前建造完成者：⑴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本⑵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收據⑶戶籍證明⑷門牌證明⑸繳稅證明⑹航測地形圖（民國58年7月測製）…。」（重上卷㈡第37頁）。
　　⒉中郵通公司於90年3月16日登記取得系爭建物之所有權，系爭建物坐落基地為系爭土地，建築完成日期為55年3月19日，主要建材為磚造，主要用途為工業用，建物層為2層，第1層面積617.07平方公尺，第2層面積51.41平方公尺，總面積668.48平方公尺，附屬建物機械房，面積72.8平方公尺（原審卷第14頁背面）。又系爭建物原坐落基地為分割前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地號（下稱分割前506地號）土地，嗣因分割變更為系爭土地，劉政池於87年5月19日向原所有人陳逸雄購買取得系爭建物所有權，嗣於90年3月16日將移轉登記予中郵通公司。中郵通公司於90年6月21日向上訴人承租系爭土地，租期至100年12月31日止，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建物異動索引、建物買賣暨國有地轉讓承租權契約書、土地登記謄本、基地租賃契約書在卷可證（更一審卷㈠第247、248頁、第305至312頁、原審卷第11至12頁背面）。
　　⒊又系爭土地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內（原審卷第15至16頁、更一審卷㈥第365頁），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陽明山警察大隊（下稱陽明山警察隊）前曾於87年7月28日因巡邏查知系爭建物有未經申請許可整建之情形而以書函移由陽管處辦理，拍施工情形照片，該部分建物舊壁體雖仍殘存，但其上方屋頂及壁體外側之鋼筋混凝土樑柱、屋頂工程，尚搭建模板施工中（原審卷第152頁；本院卷㈠189頁）。陽管處由建管小組簽請開立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依陽管處87年8月27日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上施工程度略圖及照片可知，八角樓之右側及後側建築物於當時已拆除部分，與圖上標示位於八角樓更右側之77號建物未相連，該標示77號建物有搭建模板施工情形（原審卷第150頁正反面，本院卷㈠186頁），陽管處據此於87年9月2日發出87營陽建字第5066號函（下稱87年5066號函），以劉政池未經申請許可擅自修建系爭建物，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規定，要求其於文到1個月內依建築法第30條規定補辦建築執照，逾期未申請或申請不合規定即依違建辦理，並勒令停工，非經許可，不得擅自復工（原審卷148-152頁背面；本院卷㈠181頁）。雖然，當時系爭建物所有人即中郵通公司董事長劉政池，以87年9月3日陳情書函復陽管處將委請建築師依法令規定補辦手續等語，然陽明山警察隊又於87年9月24日因巡邏查知系爭建物有未經申請許可擅自整建之情形而以移辦單移由陽管處辦理（附現場照片2張），陽管處建管小組於87年10月13日再次簽請開立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並以87年10月22日87營陽建字第6754號書函（下稱87年6754號函），認定劉政池未經許可，擅自於台北市○○區○○路00及00號國有土地增建房舍面積廣達426平方公尺，已逾補照期限，依違建物處理，要求劉政池將該違建範圍內一切存放物品自行遷出，並自行拆除，否則由該處列入計劃，派工強制執行並收取拆除費用（原審卷第162頁背面-167頁背面；本院卷㈠209-220頁）。依上開87年10月13日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違建情形、施工程度略圖及所附現場照片可見，系爭建物在原建物舊屋脊上方及壁體外側施作鋼筋、混凝土之樑柱、平屋頂，舊人字型斜屋頂已不存在，並已拆除部分舊磚牆壁體，違建面積約426.23平方公尺（原審卷第163頁背面、165頁正反面；本院卷㈠212、215、216頁）。
　　⒋中郵通公司於收受上開87營陽建字第6754號書函後，並未完成補正手續，仍於93年3月23日依國有財產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陽管處於93年5月3日為確認系爭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辦理現地會勘，並拍攝系爭建物現況照片附卷(原審卷第179頁背面)。嗣陽管處於93年6月10日核發系爭函文，上訴人於94年11月22日以繳款通知書通知表示准予讓售，將系爭土地以3,922萬6,880元讓售予中郵通公司，中郵通公司於95年1月25日繳清價款，於95年2月17日完成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見不爭執事項㈣、㈤、㈥、㈦)。在系爭土地申購期間，陽明山警察隊於93年7月15日舉發中郵通公司當時負責人吳正興未經申請許可整建系爭建物，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第1款規定，並經陽管處於93年8月16日發函要求立即停工並速依87年10月22日書函辦理，否則將依法派工強制拆除（重上卷㈠第218至221頁），由上開陽明山警察隊、陽管處93年間所拍系爭現場照片（重上卷㈠第219、221頁），系爭建物屋在原建物外側施作鋼筋、混凝土之樑柱、屋頂，四周已有牆壁、窗戶遮斷，原建物舊屋頂、舊磚牆壁體無法自外觀查見，足認於93年6月10日陽管處出具系爭函文時，前⒊所述系爭建物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規定擅自修建之狀況依然存在，且有更進一步的修建。
　　⒌再依上訴人於更一審所提更上證24號編號1至13所示74至86年歷年航照圖資料（外放更一審卷㈡第59至84頁），自74年起，系爭建物之3層八卦牛腿式建築部分（下稱八角樓，即附圖編號R3所示部分）左右兩側之人字型斜屋頂已日漸崩壞坍塌，自81年起，八角樓後側之人字型斜屋頂亦出現崩壞坍塌，於86年航照圖（上更上證24號第83頁，編號13），八角樓之左、右、後側人字型斜屋頂均已完全坍塌不存在。依更一審更上證25號編號2號即88年6月11日航照圖顯示（上更上證25號第87頁，編號2），八角樓之右、後側坍塌之人字型屋頂已修建為1層混凝土平屋頂，八角樓之左側則修建為2層之混凝土平屋頂，且在該平屋頂建築物左側有增建1層正方形建築物（外放更一審卷㈡第86頁）。上開修建、增建部分於更上證25號編號3至8號即89年5月14日至94年8月10日歷年航照圖上均存在（外放之更一審卷㈡第89至99頁）。核與上開⒊陽明山警察隊87年7月28日書函所附照片（原審卷第152頁）、陽管處87年8月27日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施工程度略圖及照片（原審卷第150頁正反面）、上開⒋陽明山警察隊93年7月15日移辦單、陽管處93年8月16日書函所附系爭現場照片（重上卷㈠第219、221頁）相符，益證上述⒊、⒋所述之系爭建物修建、增建之情形為真。　
　　⒍被上訴人雖以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更一審卷㈣第7-117頁)辯稱，系爭建物為5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云云，惟查：上開鑑定報告為本件當事人中郵通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吳正興，於本件訴訟前（103年1月2日）所委託，並非本院囑託製作之鑑定報告，而負責該鑑定報告之周瑞南土木技師雖證稱：「（問：103年2月11日至現場履勘，係由何人指定位置採樣以供鑑定？）至少有部分是陽明山管理處指定的。如果不是陽明山管理處指定的，就是由鑑定技師就現場情況決定的。」等語（本院卷㈠第345頁），惟據到場之陽管處會勘人員莊治平證稱：「（問：鑑定取樣標的是否由陽管處人員梅家柱及證人所指定？）印象中取樣標的時陽管處人員梅家柱有要求技師公會取樣重點，但不記得陽管處人員梅家柱有要求技師公會取樣特定位置，證人未要求技師公會取樣特定位置，但要求技師公會所作鑑定報告應就標的建物之結構構造形式一併檢討。」等語（更一審卷㈣第133頁），而系爭建物為修建、增建與舊建物並存在如上⒊⒋⒌所述，是上開鑑定之採樣位置是否適當，而可以辨識系爭建物修建、增建之狀況，已不無可疑。況上開鑑定報告於103年2月11日會勘前，陽管處已於102年12月間強制拆除系爭建物部分建物，陽管處強制執行拆除系爭建物照片在卷可稽（更一審㈢第157-307頁），依證人莊治平提出中郵通公司之切結書(如附件）證稱：「（問：陽管處當時未將上開1樓構造物一併強制拆除之原因為何？）因中郵通公司委託劉政池代理簽具切結書（庭呈切結書影本，當庭提示後附卷），堅稱橘色螢光筆部分沒有涉及違建，請管理處同意中郵通公司委請公證第三方人鑑定，如經鑑定涉及違建願自行拆除。」等語（更一審卷㈣第128、137頁），以及證人周瑞南證稱：（問：提示本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1號卷三第367至371頁照片，取樣位置是在照片中的哪一棟？）是卷三第371頁照片中，面對照片右手邊的那棟。」等語，其位置核與上開切結書橘色螢光筆部分相同。由此可知，陽管處已拆除部分建物（切結書所稱A區），中郵通公司應不爭執有增修建情形，故自願於3日內拆除，未拆除部分（切結書所稱B區）則可能有舊建物併存之情形，故希望能進行鑑定。鑑定人僅於未拆除部分採樣（切結書所稱B區），其鑑定結果不能證明已拆除部分（切結書所稱A區）有無增修建之情形，自不適宜做為本件認定系爭建物是否有增修建之依據。
　　⒎本件依87年至93年間陽明山警察隊查報及陽管處開立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之施工程度略圖及照片，以及74至94年歷年航照圖，確認系爭建物有修建、增建如上⒊⒋⒌所述，又被上訴人提出之鑑定報告不適宜做為認定系爭建物有無增修建之依據則如上⒍所述。則中郵通公司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時，系爭建物確有未經申請許可即擅自修建、增建，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規定之情形，應堪認定。　
　㈡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其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
　　⒈按民法上所指詐欺，重在對表意人自由意思形成過程中為不當干涉，故須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事實，積極表示為真，而使他人陷於錯誤，或有告知義務但消極隱匿該事實，使他人既存之錯誤加深或保持，並該事實與表意人自由意思之形成有因果關係者，始克當之。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然應就受詐欺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95號民事判決）。
　　⒉按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其已有租賃關係者，得讓售與直接使用人。第1項讓售，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102年1月1日調整改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辦理之。89年1月12日修正之國有財產法第49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辦理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讓售，依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74條規定，另訂定「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下稱系爭作業程序），依系爭申購案當時之系爭作業程序（91年8月30日修正）第4點規定受理申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案件之處理程序為㈠收件，㈡勘查、分割，㈢審查，㈣計（估）價，㈤通知繳款，㈥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及辦理產權移轉登記；第16點規定勘查、分割：依照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清查作業程序辦理；第17點規定審查程序為核對證件，並依申購案類別及法規依據審核，及審查有無不得移轉為私有、其他依申購案類別及法令規定應查事項等。再系爭申購案當時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清查作業程序第4點規定：「土地勘查程序如左：㈠依據地籍圖前往實地查明土地座落位置，地上物使用情形及現使用人姓名。如已有建物者，應繪具位置圖，註記門牌、構造型式、用途、面積（平方公尺）等事項，必要時配合有關業務查明有關事項。㈡依據實地勘查成果及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將土地標示、面積、國有持分、地目、國有登記日期、管理機關名稱、他項權利登記情形及第1款各項資料記載於勘查表。…」。又陽管處曾於92年12月22日以營陽企字第0920008950號函上訴人，就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國有土地申購案件，提出經內政部核定之系爭處理原則：「㈠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包括道路特別景觀區）、遊憩區不同意該國有土地申購。㈡一般管制區內，若民眾與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訂有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且為合法建築物，原則同意國有土地申購。㈢請申購人檢具本處核發8個月內有效期限之『土地分區使用證明書』憑辦，如為前揭一般管制區之國有土地申購案件，請申請人向本處申請合法建築物認定憑辦」等語（原審卷第42頁）。
　　⒊經查，中郵通公司於93年3月23日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提出申請書、租賃契約、土地登記謄本、土地分區使用證明、建物所有權狀等文件（更一審卷㈥第339-367頁），上訴人為此於93年4月1日辦理第一次土地勘清查，並於同年月15日以台財產北處字第0930013998號函向陽管處詢問是否同意讓售，陽管處則於同年月30日以營陽企字第0930002436號函回覆略以：「二、旨揭國有土地係位於一般管制區㈢惟距陽投公路中央兩旁各25公尺範圍內為特別景觀區…。三、有關本園區內國有土地之申購案仍請依本處92年12月22日營陽企字第0920008950號函審辦…。」等語（更一審卷㈥第57-61頁）。中郵通公司於同年4月21日委任陳貴仁向陽管處申請認定系爭建物為合法建物，經陽管處於93年6月10日發給系爭函文（更一審卷㈡第120、125、126頁）。上訴人於93年10月18日將系爭土地有關特別景觀區部分與一般管制區部分之土地辦理分割，即從系爭土地分割出同段506-6、506-14、506-15地號後，於93年10月26日辦理第二次土地勘查，並由上訴人估價小組於94年8月4日第7次會議通過系爭土地申購價額為每平方公尺2萬2,000元，總價為3,922萬6,880元，及陽管處於94年11月3日以營陽企字第0940006647號函回覆上訴人系爭土地與506-3地號土地均位於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第三類使用地後（更一審卷㈥第63-79、199頁），上訴人乃於94年11月22日以繳款通知書通知上訴人，表示系爭土地准予讓售（更一審卷㈥第167頁）。依上述系爭土地買賣之流程，以及前開㈡⒉系爭處理原則、系爭作業程序、㈠⒈系爭分區管制要點等相關規定可知，上訴人於審查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國有非公用土地之申購案件時，於判別是否屬於可以申購之一般管制區，以及是否為合法建物等節，實有賴陽管處之判定。
　　⒋本件上訴人主張：中郵通公司不符申購系爭土地資格，然隱匿系爭建物經修建、增建已非原合法建物之事實，利用陽管處承辦人員之疏失取得系爭函文，致其陷於錯誤，認定系爭土地之申購案符合系爭處理原則之規定，而同意出售及移轉系爭土地云云，為被上訴人否認，並辯稱系爭建物是否合法係由陽管處及上訴人審查認定，陽管處於93年間現地履勘，認該建物為合法建物而核發系爭函文，上訴人亦有派員至現場實地勘查，中郵通公司無隱匿系爭建物狀況等語。經查：
　　　⑴系爭函文固記載：「二、申請認定建物依函附中和地政事務所93年3月22日士林電謄字第027733號建物登記謄本，就地政單位謄本登載○○區○○段○小段00000-000建號之建物，建築完成日期為民國55年3月19日，符合本園 『修訂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合法建築物之認定標準。」等語。系爭函文之承辦人李盛全於本院前審雖證稱：「（問：有無因上開會勘通知單所載日期到臺北市○○區○○路○小段第000-0地號等3筆土地到現場會勘？）因為時間太久了，我記不得了。」、「（問：提示本審卷第二宗第15頁58年陽明山管理局地政事務所建物平面圖，此圖上所載泉源段第30098 建號建物之建築完成日期，是否為陽管處前開函文所認定506-4 土地上有無合法建物存在之依據？）是的，可是只是為要件之一而已。另外還依照原審卷第177頁反面地政單位出具建物登記謄本所載來認定。」、「（問：提示原審卷第148-149 頁、第163-166 頁陽管處函文，證人於93年4月承辦上開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時，是否知悉該建物之前有經陽管處認定違建一事？）這我不知道。」「（問：認定上開建物為合法建物，是否應到現場進行履勘後予以認定？）要點裡面並沒有載明一定要去。」、「（問：依照你當時承辦慣例，是不是都要去？）不一定要有。」「（問：什麼樣的情形要到現場？什麼要的情形不用？）依照我庭呈要點第15頁第5 點㈠地政機關核發建築物建築改良物登記謄本，這是官方出具的證明，上面也有載明建照的日期，也有面積、地號，而且謄本也有時效性，可以明確確認當然可以不用去現場。」、「（問：那地政機關核發建築改良物登記謄本，嗣後申請人有所違建，難道陽管處也只依照地政機關核發的謄本就可以認定為合法建物嗎？）我們認定合法的部分是符合地政機關登載的部分為合法。」、「（問：　所以如果有上開謄本存在，陽管處只做書面審查而不做現場實際審查？）並不一定，因為出具證明沒有辦法看清楚的時候當然還要到現場去做佐證，因為條件很多。」等語（重上卷㈡第31-33頁）。
　　　⑵惟關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公有非公用土地上之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乙節，涉及建物所有人是否可以申購建物所坐落土地之權益，故陽管處特別定有系爭分區管制要點及系爭處理原則，並於系爭處理原則規定：「如為前揭一般管制區之國有土地申購案件，請申請人向本處申請合法建築物認定憑辦」等語，以昭慎重。設如陽管處之承辦人可以僅依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築改良物登記謄本，認定是否為合法建物，而毋須進行現場履勘做出專業判斷，則上訴人亦可以自行判斷，何須規定由申請人另向陽管處申請合法建物證明，是證人李盛全證稱處理合法建物證明之案件不一定要現場履勘云云，已難遽採。況陽管處核發系爭函文時，有以93年4月30日營陽建字第0930002572函（原審卷第170頁），定於93年5月3日下午2時就申請認定系爭土地及同小段506之3、506之5地號土地上之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案，辦理現地會勘，並拍攝之93年5月3日系爭建物現況照片附卷（原審卷第179頁背面），而陽管處案卷中竟無當日之會勘紀錄（例如該處99年11月29日、100年3月17日、102年10月8日、102年12月5日會勘，更一審卷㈣第204、258頁、本院卷㈡第69、94頁），故93年5月3日會勘之實際情形如何雖不無可疑，但兩造既不爭執原審卷第179頁所拍攝之系爭建物照片，為93年5月3日履勘現場時所拍攝（見不爭執事項㈤），參以陽管處於系爭函文之函稿（以稿代簽）說明，依據本處93年4月30日營陽建字第0930002572函續辦等語（原審卷第174頁背面），足見陽管處於當日確有履勘現場之事實。
　　　⑶又上開93年5月3日會勘期日後，就中郵通公司申請認定系爭建物係屬合法建物一事，陽管處建管小組之承辦人李盛全於93年5月14日簽呈略以：「案係申請人為申購國有地而申請認定合法建物，惟本案申請認定之建物，依建物登記謄本所載用途為工業用；有關園區內合法工業用建物，是否可依本園修訂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申請改建？其改建之規定為何？本案如未能釐清後續改建之條件，即給予合法建物之認定證明，恐造成後續建築核准之困擾，故本案擬惠請企劃課先予釐清後再續處。」等語（原審卷第175頁背面)。而前開簽呈經會辦企劃經理課93年5月21日以另簽表示意見（原審卷第176頁)後，當時之陽管處處長蔡佰祿93年5月25日於簽呈上批示：「速來就法令精神研議…」等語（原審卷第175頁背面)，其後於93年6月7日陽管處建管小組之承辦人李盛全再次簽呈意見略以：「本申請案依申請人所附建物登記謄本所示（如附件一），本申請認定之建物建築完成日期依建物謄本所載為民國55年3月19日，符合本園「修訂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合法房屋之認定標準（確認為民國5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物）。本案擬依管制要點之認定原則，發給合法房屋證明，另有關工業廠房改建資格及使用變更等事項，擬依申請人日後如提出申請時再予依當時法令規定核處，是否妥適？」等語，經上陳後由時任處長蔡佰祿批可，陽管處旋於93年6月10日發給中郵通公司系爭函文。設如承辦人李盛全所證述，伊僅依建築改良物登記謄本、建物平面圖來判斷系爭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我們認定合法的部分是符合地政機關登載的部分為合法」云云，何以於履勘期日後仍無法判斷，而於簽呈中詢及「園區內合法工業用建物，是否可依本園修訂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申請改建？其改建之規定為何？本案如未能釐清後續改建之條件，即給予合法建物之認定證明，恐造成後續建築核准之困擾，故本案擬惠請企劃課先予釐清後再續處。」、「另有關工業廠房改建資格及使用變更等事項，擬依申請人日後如提出申請時再予依當時法令規定核處」等語，足見陽管處於核發系爭函文時，承辦單位建管小組對於系爭建物有改建情形知之甚明，而對於發給合法建物證明存有疑慮，李盛全證稱伊不知悉系爭建物之前有經陽管處認定違建一事云云，與前揭事證不符，已難採信。
　　　⑷參以，系爭函文陽管處之承辦單位為建管小組，均會辦企劃科（原審卷第174-175頁），而前述㈠⒊87年間系爭建物有未經申請許可整建之情形，開立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簽立書函之單位亦為陽管處建管小組，亦均會辦企劃科（原審卷148-150頁；原審卷第163-165頁）。再者，上開簽、函依陽管處組織及分層負責規定，由建管小組承辦人，逐級上陳課長、秘書、副處長、處長批可後發出公文。依行政機關辦理公文之常情，承辦人於簽辦較有爭議之公文時，為免上級長官未注意過往相關資料，而在決行公文時產生困擾，通常均會將相關資料列入簽呈，或以口頭向長官報告供參。故系爭函文簽呈時，陽管處建管小組承辦人、批示之主管、處長，對於87年間系爭建物有未經申請許可整建，以及開立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簽立書函之情形，應能知悉。是李盛全於本院前審作證時稱：不知道系爭建物之前有經陽管處認定違建一事云云，與行政機關處理公文之常情有違，為無可採。
　　　⑸再者，系爭土地申購期間，陽明山警察隊於93年7月15日舉發中郵通公司時任負責人吳正興未經申請許可整建系爭建物，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第1款規定，陽管處於同年8月16日發營陽建字第0930004641號函，表明：「台端未經申請許可擅自於首列地點增建房屋，業已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之規定，案經本處87年10月22日87營陽建字第6754號書函依違建查處，並請台端自行拆除否則由本處列入計畫派工強制執行在案。唯查旨揭地點近期仍有繼續施工之情形，案請台端立即停工並速依上開書函辦理，否則本處將依法派工強制拆除。」等語（重上卷㈠第220頁），已如前㈠⒋所述。查此案亦由陽管處建管小組承辦，距系爭函文發出之93年6月7日僅二個月餘。陽管處建管小組於接獲上開舉發時，能即時查知87年之前案，可以佐證前述⑷承辦人於簽辦較有爭議之公文時，通常均會將相關資料列入簽呈，或以口頭向長官報告供參之常情為真（陽管處99年12月27日營陽建字第0996005141號函亦有提及前案
　　　　6754號書函，更一審卷㈣第233頁）。又如系爭函文確係因被上訴人隱匿系爭建物狀況，致陽管處陷於錯誤而發給，然當時系爭土地尚未辦理分割，上訴人尚待第二次土地勘查（93年10月18日分割完畢、93年10月26日第二次土地勘查），尚未辦理估價及確認管制分區（94年8月4日估價確定、94年11月3日陽管處函覆確認管制分區），上訴人於94年11月22日始以繳款通知書通知表示准予讓售，陽管處於93年8月得知上情後，本得於93年間撤銷系爭函文，竟捨此不為，迄103年2月27日經監察院糾正（重上卷㈠第222-240頁）後，才於103年7月1日撤銷系爭函文。是陽管處發給系爭函文時，應知悉系爭建物有如前㈠所述修建、增建之狀況，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隱匿系爭建物修建、增建狀況，致陽管處陷於錯誤而發給系爭函文云云，難以採信。
　　　⑹綜上事證可知，陽管處於核發系爭函文前，確有履勘現場，且應有調取前案查明系爭建物修建、增建狀況，並於核發之簽呈中因系爭建物改建及用途等問題，而對於發給合法建物證明存有疑慮，經討論後始發系爭函文給中郵通公司。足見陽管處於核發系爭函文時，係基於其職掌，立於有充分資料之地位，經討論後形成之判斷。縱陽管處於事後觀之，認當時之判斷有誤而將系爭函文予以撤銷，但此錯誤並非因中郵通公司故意隱瞞系爭建物有違法修建、增建之狀況所致。
　　⒌臺北市政府建設局於87年8月30日查知系爭建物有違法修建、增建之狀況，向陽管處查詢，經陽管處於同年9月7日函覆系爭建物之違建狀況，已以87年5066號函請劉政池於文到後一個月辦理補照，逾期將以違建查處，陽管處前開函文並副知上訴人（本院卷㈠第194、195頁）。上訴人於收受前開副本後以87年9月30日台財產北管第00000000號函請陽管處將違建查處結果副知上訴人（本院卷㈠第217頁）。陽管處據此，於87年10月22日將87年6754號函，即有關系爭建物已逾補照期限，要求劉政池自行拆除等情，副知上訴人（本院卷㈠211頁）。又中郵通公司於93年3月23日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上訴人於93年4月1日及同年10月26日二次進行履勘，有土地勘（清）查表、使用現況略圖、照片在卷可稽（更一審卷㈥第57頁、71-74頁）。上訴人亦為公家機關，處理公文之組織、流程亦類似⒋⑷，對於系爭建物有違法修建、增建之狀況，自難諉為不知。
　　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訴字第1829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72號判決雖以：系爭建物於87年間有未經申請許可而違反建築法第9條規定之建造行為，中郵通公司於93年間申請合法建築物認定時，系爭建物已難認仍屬管制要點所稱5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而得申請認定為合法建築物。劉政池購得系爭建物後，於89年4月12日向士林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附屬建物倉庫之滅失登記，隱匿前開倉庫仍存在之事實，致系爭建物登記謄本僅餘主建物及附屬建物機械房部分，顯有不實。中郵通公司申請系爭函文所附之建物登記謄本，不符管制要點第3點所載能確認為59年7月4日前建造完成之規定，系爭函文認定之基礎及所憑依據即有違誤之處，而駁回中郵通公司撤銷原處分（撤銷系爭函文）及訴願決定之請求（重上卷㈡第83-93頁)。惟查：
　　　⑴前開行政法院判決，乃針對系爭建物是否屬於管制要點所稱5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可否申請認定為合法建物，陽管處系爭函文是否為違法之行政處分，以及該違法之行政處分得否撤銷為判斷，與本件依民法詐欺行為之規定，認定中郵通公司於上訴人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形成過程，有因果關係之重要事實，是否積極地將不真事實表示為真或消極隱匿事實，致上訴人陷於錯誤之判斷不同，自不能執上開行政法院判決結果，拘束本件之判斷。
　　　⑵上訴人雖以上開行政法院判決理由中有關「劉政池購得系爭建物後，於89年4月12日向士林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附屬建物倉庫之滅失登記，隱匿前開倉庫仍存在之事實，致系爭建物登記謄本僅餘主建物及附屬建物機械房部分，顯有不實。中郵通公司申請系爭函文所附之建物登記謄本，不符管制要點第3點所載能確認為59年7月4日前建造完成之規定…」部分，主張中郵通公司不符合系爭土地之申購資格云云（本院卷㈡第277-278頁）。然上訴人撤銷95年1月25日讓售系爭土地意思表示之103年166620號函，係以陽管處103年2422號函為依據（原審卷第21頁），而陽管處103年2422號函說明撤銷系爭函文之原因為：「惟查申請認定原有合法建物之○○路77號建物，87年間曾涉未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辦理即擅自拆除舊人字型斜屋頂、舊磚牆壁體，並於舊屋脊上方及壁體外側施作混凝土樑柱屋頂等涉主體結構過半修理或變情形，前經本處87年9月2日87營陽建字第5066號函查報修建、本處87年10月22日營陽建字第6754號函查報增建在案；該建物歷經拆除暨修、改建等違建行為，其構造變更情形確逾建築法第9條所稱建造行為，業不符原有合法建築物認定應自該地區實施建築管理日期前即已建造完成並持續存在至申請認定當下為止之要件」等語（原審卷第20頁），與前揭行政法院判決理由，有關隱匿附屬建物倉庫仍存在之事實，申辦倉庫滅失登記，致系爭建物登記謄本不實等情無涉。是系爭建物申辦倉庫滅失登記縱有不實，本非上訴人103年7月11日撤銷讓售系爭土地意思表示之原因，上訴人於本件訴訟執此主張，已難採認。
　　　⑶況上述系爭建物申辦倉庫滅失登記等情（詳見本院卷㈡第123-126頁測量成果圖、重上卷㈡第138頁平面圖），與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之0地號土地所有人劉子瑩、劉冠廷2人，辦理土地承租、申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89陽建字第5號、97陽使字第8號）、申購土地有關，此參見另案判決（本院105年度重上字第722號判決、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79號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41號判決，更一審卷㈢第49-54頁、更一審卷㈤第282-284頁）、監察院糾正案文（重上卷㈠第225背-231頁）即明。就系爭土地之申購案，雖系爭建物之倉庫部分於89年5月14日空照圖尚存在，於其後之90年6月18日空照圖則已滅失（空照圖見外放之更一審卷㈡第89-91頁）。惟上開倉庫於中郵通公司93年3月23日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時確已不存在，設若系爭建物其他部分並無㈠所述未經申請許可即擅自增建、修建之情形，是否仍不得認為合法建物，非無疑義。又查，士林地政事務所於101年6月6日函覆陽管處，就該所89年4月18日辦理系爭建物部分滅失登記乙案，係依62年3月20日建物第一次登記時之建物測量成果圖及抵押權人中國農民銀行出具倉庫滅失同意書辦理，因保存登記卷已銷毀無法判斷陽管處囑託事項（更一審卷㈣第192頁），是士林地政事務所就系爭建物之倉庫辦理滅失時，有無進行複丈已難查明（參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60條），如何認定倉庫滅失之情亦無可考。監察院糾正文則認：士林地政事務人員有到場勘測，詢據該案勘測人員答稱：倉庫於勘測時已倒塌無屋頂，勘測現場未見倉庫建物等語，顯均與事實不符（詳見重上卷㈠第231頁）。上訴人主張士林地政事務所未實際到現場履勘測量，劉政池藉此取得不實之系爭謄本云云（本院卷㈠第253頁），尚難遽採。上訴人於本件執上述⑵行政法院判決理由為爭執，為無可採。
　㈢依上論述，系爭建物於中郵通公司向上訴人申購時，雖有未經申請許可即擅自增建、修建，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規定之情形，但陽管處核發系爭函文給中郵通公司，係基於其職掌，立於有充分資料之地位，經討論後形成之判斷，並非因中郵通公司故意隱瞞所致。且上訴人於審查系爭土地承購案時，因前揭⒌所述之公文往來及土地勘查，對於系爭建物有違法修建、增建之狀況，亦應知悉。嗣陽管處發給中郵通公司系爭函文，上訴人憑此認定系爭建物符合分區管制要點而屬於合法建物，並詢問陽管處確認系爭土地屬於一般管制區後，同意讓售系爭土地，難認中郵通公司有何詐欺行為可言。上訴人不能以受詐欺為由，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其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
　㈣上訴人既不能撤銷其所為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則上訴人與中郵通公司間，關於系爭土地之買賣仍屬合法有效。中郵通公司因買賣法律關係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即非無法律上原因，上訴人基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中郵通公司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以及中郵通公司於給付不能時，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中郵通公司給付3,922萬6,880元部分，均不能准許。又中郵通公司已於95年2月17日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則其於取得所有權後，將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予受告知人遠雄人壽公司、劉冠余，核屬有權處分而非侵權行為，上訴人於設定抵押權時，既非系爭土地所有人，自無土地價值減損之損害可言。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給付3,922萬6,880元，亦不能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中郵通公司應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郵通公司，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3,922萬6,880元，均非正當，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上訴人追加若中郵通公司移轉登記系爭土地所有權給付不能時，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中郵通公司給付3,922萬6,880元部分，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另系爭建物依87年至93年間陽明山警察隊查報及陽管處開立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之施工程度略圖及照片，以及74至94年歷年航照圖，確認系爭建物有修建、增建既如前四㈠⒊⒋⒌所述，被上訴人提出陳宜敏於另案陳報之資料，聲請傳訊證人陳宜敏說明系爭建物之原況（本院卷㈡第235-263頁）即無必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許勻睿
　　　　　　　　　　　　　　法　官　楊舒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劉育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44號

上  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郭曉蓉  

訴訟代理人    江肇欽律師

              劉紀寬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郵通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吳正興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莫詒文律師

              張智婷律師

受 告知 人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受 告知 人    劉冠余  



              劉冠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

民國104年9月7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03年度重訴字

第460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並為訴之追

加，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

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依不當

    得利關係，請求中郵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郵通公司）將

    坐落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之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於本院第二審審理程序主張

    若中郵通公司無法移轉登記系爭土地所有權，則依民法第22

    6條規定，請求中郵通公司給付新臺幣（下同）3,922萬6,88

    0元（本院卷二第13、14頁）。核其追加請求之基礎事實與

    起訴之原因事實均本於兩造間因買賣系爭土地衍生之爭執，

    證據資料可相互援用，基礎事實同一，雖被上訴人不同意訴

    之追加，惟此部分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及第255

    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又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

    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

    不在此限，亦為同法第446條第1項所明定。查上訴人請求被

    上訴人連帶給付金錢5,015萬2,719元本息部分，於本院第二

    審程序減縮為3,922萬6,880元，不再請求法定遲延利息（本

    院卷二第158、159、213、214頁），核屬減縮起訴之聲明，

    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三、末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

    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

    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第2項前

    段定有明文。本件訴訟繫屬中，中郵通公司雖於民國113年

　　10月23日將系爭土地信託登記所有權予參加人劉冠延（本院

    卷㈡第49頁、171-184頁），惟依前開規定（當事人恆定原則

    ），中郵通公司仍適格之當事人，可繼續以自己名義實施訴

    訟行為，本院並已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4項後段為訴訟告

    知（本院卷㈡第187頁）。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系爭土地原為中華民國所有，伊為管理機關，於90年6月21日

    出租該地予中郵通公司，租期至100年12月31日止。中郵通

    公司為系爭土地上之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00建號建物即

    門牌臺北市○○區○○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所有權人，

    其明知該屋前手劉政池（簽立前開租約時任中郵通公司董事

    長）自87年間起擅自修建、增建，經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

    家公園管理處（下稱陽管處）查報違建在案，及劉政池於89

    年4月12日向士林地政事務所辦理不實之系爭建物附屬建物

    倉庫（下稱系爭倉庫）滅失登記，仍於93年3月23日依國有

    財產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向伊申購系爭土地，隱匿系爭建物

    已非原合法建物之事實，以登記內容與實際情形不符之中和

    地政事務所93年3月22日士林電謄字第027733號建物登記謄

    本（下稱系爭謄本）取得陽管處93年6月10日核發之合法建

    物證明函（下稱系爭函文），致伊陷於錯誤，於94年11月22

    日同意其以3,922萬6,880元申購系爭土地，其於95年1月25

    日繳清價款，同年2月17日完成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嗣陽

    管處於103年7月1日以中郵通公司隱匿系爭建物為違建，撤

    銷系爭函文（下稱系爭撤銷函），伊方知受騙，依民法第92

    條第1項規定，以103年7月11日函撤銷受詐欺所為同意出售

    及移轉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中郵通公司則無法律上原因受

    有登記為土地所有權人利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中

    郵通公司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

　㈡中郵通公司於95及97年間，以系爭土地為受告知人遠雄人壽

    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雄人壽公司）依序設定第一

    、二順位本金最高限額6,000萬元、1億9,800萬元之抵押權

    （下合稱系爭抵押權），擔保訴外人大衛營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大衛營開發公司）、九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九冠公司）之貸款，迄今尚有本金餘額5,015萬2,719元未清

    償，中郵通公司另以系爭土地為訴外人劉冠余設定第三順位

    抵押權，與系爭抵押權債權額合計遠超系爭土地價值，減損

    系爭土地之價值，致伊受有損害，並受有貸款利益，吳正興

    為中郵通公司之負責人，因執行業務違反法令致伊受有損害

    ，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

    、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3

    ,922萬6,880元。

　㈢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以九冠

    公司自108年2月15日起即未清償債務，經遠雄人壽公司聲請

    強制執行查封系爭土地，伊恐日後縱獲勝訴判決，中郵通公

    司無法辦理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追加中郵通公司如不能將

    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時，依民法第226條規

    定，請求中郵通公司賠償相當於系爭土地價值3,922萬6,880

    元之損害。

　㈣上訴及追加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中郵通公司應將系爭土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若給付不能時，中郵通公司應

    給付上訴人3,922萬6,880元；㈢中郵通公司若依前項判決移

    轉登記系爭土地予中華民國時，應與吳正興連帶給付上訴人

    3,922萬6,880元；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中郵通公司申購系爭土地時，原合法建物仍

    存在，縱認不存在，其亦不知劉政池就系爭建物所為增建及

    系爭倉庫之滅失登記，亦從未收受該建物之違建通知單，迄

    今無人爭執系爭謄本不實，且系爭建物是否合法係由陽管處

    及上訴人審查認定，陽管處於93年間現地履勘、拍攝系爭建

    物現況照片，認該建物為合法建物而核發系爭函文，上訴人

    亦有派員至現場實地勘查，中郵通公司無隱匿系爭建物狀況

    ，陽管處及上訴人並無受詐欺，上訴人撤銷同意出售及移轉

    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自非有理。又上訴人於87年間已知系

    爭建物歷經修、改建，其於103年7月1日始撤銷出售系爭土

    地之意思表示，顯逾除斥期間。再上訴人主張給付不能請求

    損害賠償部分，目前無何債權人就系爭土地聲請拍賣，其不

    得就未來不確定或尚未發生之損害預為請求，且以其主張受

    詐欺之日起算，該部分請求權已逾15年之消滅時效。中郵通

    公司取得系爭土地後，設定登記系爭抵押權予遠雄人壽公司

    ，屬有權處分，且該公司僅為物上擔保人，並無貸款利益，

    上訴人既已非系爭土地所有人，自無從依侵權行為或不當得

    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伊連帶賠償系爭土地減損價值。如認上

    訴人得撤銷出賣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5

    9條、179條規定，亦應返還中郵通公司買受系爭土地所支付

    之價金3,922萬6,880元，並以此價金返還請求與上訴人請求

    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為同時履行抗辯之主張，與上訴人請求

    賠償部分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

    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111至113頁)

　㈠系爭土地原為中華民國所有，上訴人為管理機關，自90年6 

    月21日起出租予中郵通公司，租期至100年12月31日止，每 

    月租金為1萬0,668元，雙方訂有（88）國基租字第3號基地

    租賃契約書，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基地租賃契約書在卷可

    證（原審卷第11頁、第12頁）。

　㈡系爭土地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範圍内。

　㈢陽管處於92年12月22日以營陽企字第0920008950號函（原審

    卷第42頁）復上訴人，有關「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内國有土

    地申購案件處理原則」（下稱系爭處理原則）。

　㈣中郵通公司於93年3月23日檢具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建物

    登記謄本、中郵通公司登記事項卡、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影本

    等文件，提出申請書（原審卷第13頁），依國有財產法第49

    條第1項規定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

　㈤陽管處因中郵通公司之申請函（原審卷第176頁背面）申請核

    發合法建物證明，而以93年4月30日營陽建字第0930002572

    函（原審卷第170頁），定於93年5月3日下午2時就申請認定

    系爭土地及同小段506之3、506之5地號土地上之建物是否為

    合法建物案，辦理現地會勘，並拍攝如原審卷第179頁背面

    之93年5月3日系爭建物現況照片附卷。會勘後陽管處簽陳意

    見如原審卷第175頁背面所示。

　㈥陽管處曾以系爭函文（原審卷第174-175頁）就系爭建物核發

    合法建物證明記載：「一、依據本處93年4月30日營陽建字

    第0930002572號會勘通知單續辦。二、申請認定建物依函附

    中和地政事務所93年3月22日士林電謄字第027733號建物登

    記謄本，就地政單位謄本登載○○區○○段○小段00000-000建號

    之建物，建築完成日期為民國55年3月19日，符合本 園 『修

    訂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合法建築物之認定

    標準。三、本函係供辦理區内國有土地申購之使用，不得作

    為其他任何證明用途使用。」等語。

　㈦上訴人於94年11月22日以繳款通知書（重上卷㈠第82頁）通知

    表示准予讓售，將系爭土地以3,922萬6,880元讓售予中郵通

    公司，中郵通公司於95年1月25日繳清價款（原審卷第18頁

    ），於95年2月17日完成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審卷第19

    頁）。

　㈧陽管處嗣以系爭撤銷函示即103年7月1日營陽環字第10360024

    22號函文（原審卷第188-189頁，下稱103年2422號函），通

    知中郵通公司撤銷 系爭函文處分 ，並溯及既往失其效力，

    中郵通公司已於同年月2日收受該函文。

　㈨上訴人以103年7月11日台財產北處字第10300166620號函（ 

    原審卷第21頁，下稱103年166620號函）通知被上訴人依民

    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 ，撤銷上訴人所為同意出售（債權

    行為）及移轉系爭土地 （物權行為）之意思表示，被上訴

    人已於同年月14日收受該函文（原審卷第22頁）。

　㈩中郵通公司購買系爭土地後，於95年2月17日提供系爭土地予

    受告知人遠雄人壽公司設定本金最高限額6,000萬元抵押 權

    ，復於97年11月5日以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9,80

    0萬元抵押權予遠雄人壽公司，至110年6月30日止，未清 償

    餘額本金為5,015萬2,719元（原審卷第19頁、更一審卷㈡第3

    45頁、卷㈤第290頁）。

四、上訴人主張中郵通公司隱匿系爭建物非合法建物之事實，利

    用陽管處承辦人員之疏失取得系爭函文，致其陷於錯誤而同

    意出售系爭土地予中郵通公司，上訴人已於103年7月11日以

    受詐欺為由，撤銷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而得請求

    中郵通公司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予中華民國，並得請求被上

    訴人連帶賠償或返還其因系爭土地設定抵押借款所減損之價

    值等語，被上訴人則以前揭情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中郵通公司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時，系爭建物確有未經申

    請許可即擅自修建、增建，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

    第25條規定之情形：

 　 ⒈按國家公園得按區域內現有土地利用型態及資源特性，劃

      分左列各區管理之：一、一般管制區。二、遊憩區。三、

      史蹟保存區。四、特別景觀區。五、生態保護區。一般管

      制區或遊憩區內，必須經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方得建

      設或拆除公私建築物或道路、橋樑。前項許可，其屬範圍

      廣大或性質特別重要者，國家公園管理處應報請內政部核

      准，並經內政部會同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審議辦理之。國家

      公園法第12條、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定有明文。次

      按「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一新建：為新建造之

      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二增建：於

      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廊與原建築物連接

      者，應視為新建。三改建：將建築物之一部分拆除，於原

      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或擴大面積者。四修建：

      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及屋頂，

      其中任何一種有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建築物非經

      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

      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但合於第78條及

      第98條規定者，不在此限。」；「建築執照分左列四種：

      一建造執照：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請領

      建造執照。二雜項執照：雜項工作物之建築，應請領雜項

      執照。三使用執照：建築物建造完成後之使用或變更使用

      ，應請領使用執照。四拆除執照：建築物之拆除，應請領

      拆除執照。」建築法第9條、第25條第1項及第28條亦有明

      文。又83年修訂之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下稱系爭分區管制要點）第3點規定：「原

      有合法建築物之整建：包括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新建

      或增建、改建及修建，限就原建築基地內建造以一戶一棟

      為原則，但為獨立或雙併建築（如同一基地內有同一門牌

      或同一棟建築物內，於本要點實施前已分戶達兩戶以上者

      ，改建時最多僅能申請為雙併建築）。申請原有合法建築

      物整建者，每棟建築面積不得超過165平方公尺，建蔽率

      不得超過百分之40，申請地必須為一宗土地，且不得重複

      使用；申請雙併建築者，應以二棟以上之合法建築物共同

      提出申請，其建築面積及原未有拆除建築物之建築面積合

      計每戶不得超過165平方公尺，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40

      ，申請基地必須為一宗土地，且不得重複使用」、第5點

      規定：「合法建築物之認定在台北市境內部分為民國59年

      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申請人應檢附下列證件之

      一而能確認為上述時限前建造完成者：⑴地政機關核發之

      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本⑵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收據⑶戶籍證

      明⑷門牌證明⑸繳稅證明⑹航測地形圖（民國58年7月測製）

      …。」（重上卷㈡第37頁）。

　　⒉中郵通公司於90年3月16日登記取得系爭建物之所有權，系

      爭建物坐落基地為系爭土地，建築完成日期為55年3月19

      日，主要建材為磚造，主要用途為工業用，建物層為2層

      ，第1層面積617.07平方公尺，第2層面積51.41平方公尺

      ，總面積668.48平方公尺，附屬建物機械房，面積72.8平

      方公尺（原審卷第14頁背面）。又系爭建物原坐落基地為

      分割前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地號（下稱分割前506地

      號）土地，嗣因分割變更為系爭土地，劉政池於87年5月1

      9日向原所有人陳逸雄購買取得系爭建物所有權，嗣於90

      年3月16日將移轉登記予中郵通公司。中郵通公司於90年6

      月21日向上訴人承租系爭土地，租期至100年12月31日止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建物異動索引、建物買賣暨國有

      地轉讓承租權契約書、土地登記謄本、基地租賃契約書在

      卷可證（更一審卷㈠第247、248頁、第305至312頁、原審

      卷第11至12頁背面）。

　　⒊又系爭土地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內（原審卷第1

      5至16頁、更一審卷㈥第365頁），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

      警察大隊陽明山警察大隊（下稱陽明山警察隊）前曾於87

      年7月28日因巡邏查知系爭建物有未經申請許可整建之情

      形而以書函移由陽管處辦理，拍施工情形照片，該部分建

      物舊壁體雖仍殘存，但其上方屋頂及壁體外側之鋼筋混凝

      土樑柱、屋頂工程，尚搭建模板施工中（原審卷第152頁

      ；本院卷㈠189頁）。陽管處由建管小組簽請開立違建(勒

      令停工）通知單依陽管處87年8月27日違建（勒令停工）

      通知單上施工程度略圖及照片可知，八角樓之右側及後側

      建築物於當時已拆除部分，與圖上標示位於八角樓更右側

      之77號建物未相連，該標示77號建物有搭建模板施工情形

      （原審卷第150頁正反面，本院卷㈠186頁），陽管處據此

      於87年9月2日發出87營陽建字第5066號函（下稱87年5066

      號函），以劉政池未經申請許可擅自修建系爭建物，違反

      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規定，要求其於文到1

      個月內依建築法第30條規定補辦建築執照，逾期未申請或

      申請不合規定即依違建辦理，並勒令停工，非經許可，不

      得擅自復工（原審卷148-152頁背面；本院卷㈠181頁）。

      雖然，當時系爭建物所有人即中郵通公司董事長劉政池，

      以87年9月3日陳情書函復陽管處將委請建築師依法令規定

      補辦手續等語，然陽明山警察隊又於87年9月24日因巡邏

      查知系爭建物有未經申請許可擅自整建之情形而以移辦單

      移由陽管處辦理（附現場照片2張），陽管處建管小組於8

      7年10月13日再次簽請開立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並以

      87年10月22日87營陽建字第6754號書函（下稱87年6754號

      函），認定劉政池未經許可，擅自於台北市○○區○○路00及

      00號國有土地增建房舍面積廣達426平方公尺，已逾補照

      期限，依違建物處理，要求劉政池將該違建範圍內一切存

      放物品自行遷出，並自行拆除，否則由該處列入計劃，派

      工強制執行並收取拆除費用（原審卷第162頁背面-167頁

      背面；本院卷㈠209-220頁）。依上開87年10月13日違建（

      勒令停工）通知單違建情形、施工程度略圖及所附現場照

      片可見，系爭建物在原建物舊屋脊上方及壁體外側施作鋼

      筋、混凝土之樑柱、平屋頂，舊人字型斜屋頂已不存在，

      並已拆除部分舊磚牆壁體，違建面積約426.23平方公尺（

      原審卷第163頁背面、165頁正反面；本院卷㈠212、215、2

      16頁）。

　　⒋中郵通公司於收受上開87營陽建字第6754號書函後，並未

      完成補正手續，仍於93年3月23日依國有財產法第49條第1

      項規定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陽管處於93年5月3日為確

      認系爭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辦理現地會勘，並拍攝系爭建

      物現況照片附卷(原審卷第179頁背面)。嗣陽管處於93年6

      月10日核發系爭函文，上訴人於94年11月22日以繳款通知

      書通知表示准予讓售，將系爭土地以3,922萬6,880元讓售

      予中郵通公司，中郵通公司於95年1月25日繳清價款，於9

      5年2月17日完成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見不爭執事項㈣、㈤

      、㈥、㈦)。在系爭土地申購期間，陽明山警察隊於93年7月

      15日舉發中郵通公司當時負責人吳正興未經申請許可整建

      系爭建物，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第1款規定，並經陽管

      處於93年8月16日發函要求立即停工並速依87年10月22日

      書函辦理，否則將依法派工強制拆除（重上卷㈠第218至22

      1頁），由上開陽明山警察隊、陽管處93年間所拍系爭現

      場照片（重上卷㈠第219、221頁），系爭建物屋在原建物

      外側施作鋼筋、混凝土之樑柱、屋頂，四周已有牆壁、窗

      戶遮斷，原建物舊屋頂、舊磚牆壁體無法自外觀查見，足

      認於93年6月10日陽管處出具系爭函文時，前⒊所述系爭建

      物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規定擅自修建之

      狀況依然存在，且有更進一步的修建。

　　⒌再依上訴人於更一審所提更上證24號編號1至13所示74至86

      年歷年航照圖資料（外放更一審卷㈡第59至84頁），自74

      年起，系爭建物之3層八卦牛腿式建築部分（下稱八角樓

      ，即附圖編號R3所示部分）左右兩側之人字型斜屋頂已日

      漸崩壞坍塌，自81年起，八角樓後側之人字型斜屋頂亦出

      現崩壞坍塌，於86年航照圖（上更上證24號第83頁，編號

      13），八角樓之左、右、後側人字型斜屋頂均已完全坍塌

      不存在。依更一審更上證25號編號2號即88年6月11日航照

      圖顯示（上更上證25號第87頁，編號2），八角樓之右、

      後側坍塌之人字型屋頂已修建為1層混凝土平屋頂，八角

      樓之左側則修建為2層之混凝土平屋頂，且在該平屋頂建

      築物左側有增建1層正方形建築物（外放更一審卷㈡第86頁

      ）。上開修建、增建部分於更上證25號編號3至8號即89年

      5月14日至94年8月10日歷年航照圖上均存在（外放之更一

      審卷㈡第89至99頁）。核與上開⒊陽明山警察隊87年7月28

      日書函所附照片（原審卷第152頁）、陽管處87年8月27日

      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施工程度略圖及照片（原審卷第

      150頁正反面）、上開⒋陽明山警察隊93年7月15日移辦單

      、陽管處93年8月16日書函所附系爭現場照片（重上卷㈠第

      219、221頁）相符，益證上述⒊、⒋所述之系爭建物修建、

      增建之情形為真。　

　　⒍被上訴人雖以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更一審卷㈣第

      7-117頁)辯稱，系爭建物為5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

      築物云云，惟查：上開鑑定報告為本件當事人中郵通公司

      之法定代理人吳正興，於本件訴訟前（103年1月2日）所

      委託，並非本院囑託製作之鑑定報告，而負責該鑑定報告

      之周瑞南土木技師雖證稱：「（問：103年2月11日至現場

      履勘，係由何人指定位置採樣以供鑑定？）至少有部分是

      陽明山管理處指定的。如果不是陽明山管理處指定的，就

      是由鑑定技師就現場情況決定的。」等語（本院卷㈠第345

      頁），惟據到場之陽管處會勘人員莊治平證稱：「（問：

      鑑定取樣標的是否由陽管處人員梅家柱及證人所指定？）

      印象中取樣標的時陽管處人員梅家柱有要求技師公會取樣

      重點，但不記得陽管處人員梅家柱有要求技師公會取樣特

      定位置，證人未要求技師公會取樣特定位置，但要求技師

      公會所作鑑定報告應就標的建物之結構構造形式一併檢討

      。」等語（更一審卷㈣第133頁），而系爭建物為修建、增

      建與舊建物並存在如上⒊⒋⒌所述，是上開鑑定之採樣位置

      是否適當，而可以辨識系爭建物修建、增建之狀況，已不

      無可疑。況上開鑑定報告於103年2月11日會勘前，陽管處

      已於102年12月間強制拆除系爭建物部分建物，陽管處強

      制執行拆除系爭建物照片在卷可稽（更一審㈢第157-307頁

      ），依證人莊治平提出中郵通公司之切結書(如附件）證

      稱：「（問：陽管處當時未將上開1樓構造物一併強制拆

      除之原因為何？）因中郵通公司委託劉政池代理簽具切結

      書（庭呈切結書影本，當庭提示後附卷），堅稱橘色螢光

      筆部分沒有涉及違建，請管理處同意中郵通公司委請公證

      第三方人鑑定，如經鑑定涉及違建願自行拆除。」等語（

      更一審卷㈣第128、137頁），以及證人周瑞南證稱：（問

      ：提示本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1號卷三第367至371頁

      照片，取樣位置是在照片中的哪一棟？）是卷三第371頁

      照片中，面對照片右手邊的那棟。」等語，其位置核與上

      開切結書橘色螢光筆部分相同。由此可知，陽管處已拆除

      部分建物（切結書所稱A區），中郵通公司應不爭執有增

      修建情形，故自願於3日內拆除，未拆除部分（切結書所

      稱B區）則可能有舊建物併存之情形，故希望能進行鑑定

      。鑑定人僅於未拆除部分採樣（切結書所稱B區），其鑑

      定結果不能證明已拆除部分（切結書所稱A區）有無增修

      建之情形，自不適宜做為本件認定系爭建物是否有增修建

      之依據。

　　⒎本件依87年至93年間陽明山警察隊查報及陽管處開立違建(

      勒令停工）通知單之施工程度略圖及照片，以及74至94年

      歷年航照圖，確認系爭建物有修建、增建如上⒊⒋⒌所述，

      又被上訴人提出之鑑定報告不適宜做為認定系爭建物有無

      增修建之依據則如上⒍所述。則中郵通公司向上訴人申購

      系爭土地時，系爭建物確有未經申請許可即擅自修建、增

      建，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規定之情形，

      應堪認定。　

　㈡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其同意出售系爭土

    地之意思表示：

　　⒈按民法上所指詐欺，重在對表意人自由意思形成過程中為

      不當干涉，故須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

      之不真事實，積極表示為真，而使他人陷於錯誤，或有告

      知義務但消極隱匿該事實，使他人既存之錯誤加深或保持

      ，並該事實與表意人自由意思之形成有因果關係者，始克

      當之。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

      段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然應就受詐欺之有

      利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95號民

      事判決）。

　　⒉按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其已有租賃關係者，得讓售與

      直接使用人。第1項讓售，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102年1

      月1日調整改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辦理之。89年1月12日

      修正之國有財產法第49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辦理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讓售，依國

      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74條規定，另訂定「國有非公用不動

      產讓售作業程序」（下稱系爭作業程序），依系爭申購案

      當時之系爭作業程序（91年8月30日修正）第4點規定受理

      申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案件之處理程序為㈠收件，㈡勘查、

      分割，㈢審查，㈣計（估）價，㈤通知繳款，㈥核發產權移轉

      證明書及辦理產權移轉登記；第16點規定勘查、分割：依

      照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清查作業程序辦理；第17點規定審查

      程序為核對證件，並依申購案類別及法規依據審核，及審

      查有無不得移轉為私有、其他依申購案類別及法令規定應

      查事項等。再系爭申購案當時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清查作

      業程序第4點規定：「土地勘查程序如左：㈠依據地籍圖前

      往實地查明土地座落位置，地上物使用情形及現使用人姓

      名。如已有建物者，應繪具位置圖，註記門牌、構造型式

      、用途、面積（平方公尺）等事項，必要時配合有關業務

      查明有關事項。㈡依據實地勘查成果及土地登記簿謄本記

      載，將土地標示、面積、國有持分、地目、國有登記日期

      、管理機關名稱、他項權利登記情形及第1款各項資料記

      載於勘查表。…」。又陽管處曾於92年12月22日以營陽企

      字第0920008950號函上訴人，就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國

      有土地申購案件，提出經內政部核定之系爭處理原則：「

      ㈠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包括道路特別景觀區）、遊憩

      區不同意該國有土地申購。㈡一般管制區內，若民眾與財

      政部國有財產局訂有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且為合法建築

      物，原則同意國有土地申購。㈢請申購人檢具本處核發8個

      月內有效期限之『土地分區使用證明書』憑辦，如為前揭一

      般管制區之國有土地申購案件，請申請人向本處申請合法

      建築物認定憑辦」等語（原審卷第42頁）。

　　⒊經查，中郵通公司於93年3月23日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

      提出申請書、租賃契約、土地登記謄本、土地分區使用證

      明、建物所有權狀等文件（更一審卷㈥第339-367頁），上

      訴人為此於93年4月1日辦理第一次土地勘清查，並於同年

      月15日以台財產北處字第0930013998號函向陽管處詢問是

      否同意讓售，陽管處則於同年月30日以營陽企字第093000

      2436號函回覆略以：「二、旨揭國有土地係位於一般管制

      區㈢惟距陽投公路中央兩旁各25公尺範圍內為特別景觀區…

      。三、有關本園區內國有土地之申購案仍請依本處92年12

      月22日營陽企字第0920008950號函審辦…。」等語（更一

      審卷㈥第57-61頁）。中郵通公司於同年4月21日委任陳貴

      仁向陽管處申請認定系爭建物為合法建物，經陽管處於93

      年6月10日發給系爭函文（更一審卷㈡第120、125、126頁

      ）。上訴人於93年10月18日將系爭土地有關特別景觀區部

      分與一般管制區部分之土地辦理分割，即從系爭土地分割

      出同段506-6、506-14、506-15地號後，於93年10月26日

      辦理第二次土地勘查，並由上訴人估價小組於94年8月4日

      第7次會議通過系爭土地申購價額為每平方公尺2萬2,000

      元，總價為3,922萬6,880元，及陽管處於94年11月3日以

      營陽企字第0940006647號函回覆上訴人系爭土地與506-3

      地號土地均位於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第三類使用地後（更

      一審卷㈥第63-79、199頁），上訴人乃於94年11月22日以

      繳款通知書通知上訴人，表示系爭土地准予讓售（更一審

      卷㈥第167頁）。依上述系爭土地買賣之流程，以及前開㈡⒉

      系爭處理原則、系爭作業程序、㈠⒈系爭分區管制要點等相

      關規定可知，上訴人於審查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國有

      非公用土地之申購案件時，於判別是否屬於可以申購之一

      般管制區，以及是否為合法建物等節，實有賴陽管處之判

      定。

　　⒋本件上訴人主張：中郵通公司不符申購系爭土地資格，然

      隱匿系爭建物經修建、增建已非原合法建物之事實，利用

      陽管處承辦人員之疏失取得系爭函文，致其陷於錯誤，認

      定系爭土地之申購案符合系爭處理原則之規定，而同意出

      售及移轉系爭土地云云，為被上訴人否認，並辯稱系爭建

      物是否合法係由陽管處及上訴人審查認定，陽管處於93年

      間現地履勘，認該建物為合法建物而核發系爭函文，上訴

      人亦有派員至現場實地勘查，中郵通公司無隱匿系爭建物

      狀況等語。經查：

　　　⑴系爭函文固記載：「二、申請認定建物依函附中和地政

        事務所93年3月22日士林電謄字第027733號建物登記謄

        本，就地政單位謄本登載○○區○○段○小段00000-000建號

        之建物，建築完成日期為民國55年3月19日，符合本園 

        『修訂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合法建築物

        之認定標準。」等語。系爭函文之承辦人李盛全於本院

        前審雖證稱：「（問：有無因上開會勘通知單所載日期

        到臺北市○○區○○路○小段第000-0地號等3筆土地到現場

        會勘？）因為時間太久了，我記不得了。」、「（問：

        提示本審卷第二宗第15頁58年陽明山管理局地政事務所

        建物平面圖，此圖上所載泉源段第30098 建號建物之建

        築完成日期，是否為陽管處前開函文所認定506-4 土地

        上有無合法建物存在之依據？）是的，可是只是為要件

        之一而已。另外還依照原審卷第177頁反面地政單位出

        具建物登記謄本所載來認定。」、「（問：提示原審卷

        第148-149 頁、第163-166 頁陽管處函文，證人於93年

        4月承辦上開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時，是否知悉該建物

        之前有經陽管處認定違建一事？）這我不知道。」「（

        問：認定上開建物為合法建物，是否應到現場進行履勘

        後予以認定？）要點裡面並沒有載明一定要去。」、「

        （問：依照你當時承辦慣例，是不是都要去？）不一定

        要有。」「（問：什麼樣的情形要到現場？什麼要的情

        形不用？）依照我庭呈要點第15頁第5 點㈠地政機關核

        發建築物建築改良物登記謄本，這是官方出具的證明，

        上面也有載明建照的日期，也有面積、地號，而且謄本

        也有時效性，可以明確確認當然可以不用去現場。」、

        「（問：那地政機關核發建築改良物登記謄本，嗣後申

        請人有所違建，難道陽管處也只依照地政機關核發的謄

        本就可以認定為合法建物嗎？）我們認定合法的部分是

        符合地政機關登載的部分為合法。」、「（問：　所以

        如果有上開謄本存在，陽管處只做書面審查而不做現場

        實際審查？）並不一定，因為出具證明沒有辦法看清楚

        的時候當然還要到現場去做佐證，因為條件很多。」等

        語（重上卷㈡第31-33頁）。

　　　⑵惟關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公有非公用土地上之建物是否

        為合法建物乙節，涉及建物所有人是否可以申購建物所

        坐落土地之權益，故陽管處特別定有系爭分區管制要點

        及系爭處理原則，並於系爭處理原則規定：「如為前揭

        一般管制區之國有土地申購案件，請申請人向本處申請

        合法建築物認定憑辦」等語，以昭慎重。設如陽管處之

        承辦人可以僅依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築改良物登記謄本，

        認定是否為合法建物，而毋須進行現場履勘做出專業判

        斷，則上訴人亦可以自行判斷，何須規定由申請人另向

        陽管處申請合法建物證明，是證人李盛全證稱處理合法

        建物證明之案件不一定要現場履勘云云，已難遽採。況

        陽管處核發系爭函文時，有以93年4月30日營陽建字第0

        930002572函（原審卷第170頁），定於93年5月3日下午

        2時就申請認定系爭土地及同小段506之3、506之5地號

        土地上之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案，辦理現地會勘，並拍

        攝之93年5月3日系爭建物現況照片附卷（原審卷第179

        頁背面），而陽管處案卷中竟無當日之會勘紀錄（例如

        該處99年11月29日、100年3月17日、102年10月8日、10

        2年12月5日會勘，更一審卷㈣第204、258頁、本院卷㈡第

        69、94頁），故93年5月3日會勘之實際情形如何雖不無

        可疑，但兩造既不爭執原審卷第179頁所拍攝之系爭建

        物照片，為93年5月3日履勘現場時所拍攝（見不爭執事

        項㈤），參以陽管處於系爭函文之函稿（以稿代簽）說

        明，依據本處93年4月30日營陽建字第0930002572函續

        辦等語（原審卷第174頁背面），足見陽管處於當日確

        有履勘現場之事實。

　　　⑶又上開93年5月3日會勘期日後，就中郵通公司申請認定

        系爭建物係屬合法建物一事，陽管處建管小組之承辦人

        李盛全於93年5月14日簽呈略以：「案係申請人為申購

        國有地而申請認定合法建物，惟本案申請認定之建物，

        依建物登記謄本所載用途為工業用；有關園區內合法工

        業用建物，是否可依本園修訂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申請改建？其改建之規定為何？本案如未能釐

        清後續改建之條件，即給予合法建物之認定證明，恐造

        成後續建築核准之困擾，故本案擬惠請企劃課先予釐清

        後再續處。」等語（原審卷第175頁背面)。而前開簽呈

        經會辦企劃經理課93年5月21日以另簽表示意見（原審

        卷第176頁)後，當時之陽管處處長蔡佰祿93年5月25日

        於簽呈上批示：「速來就法令精神研議…」等語（原審

        卷第175頁背面)，其後於93年6月7日陽管處建管小組之

        承辦人李盛全再次簽呈意見略以：「本申請案依申請

        人所附建物登記謄本所示（如附件一），本申請認定之

        建物建築完成日期依建物謄本所載為民國55年3月19日

        ，符合本園「修訂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中合法房屋之認定標準（確認為民國59

        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物）。本案擬依管制要點

        之認定原則，發給合法房屋證明，另有關工業廠房改建

        資格及使用變更等事項，擬依申請人日後如提出申請時

        再予依當時法令規定核處，是否妥適？」等語，經上陳

        後由時任處長蔡佰祿批可，陽管處旋於93年6月10日發

        給中郵通公司系爭函文。設如承辦人李盛全所證述，伊

        僅依建築改良物登記謄本、建物平面圖來判斷系爭建物

        是否為合法建物，「我們認定合法的部分是符合地政機

        關登載的部分為合法」云云，何以於履勘期日後仍無法

        判斷，而於簽呈中詢及「園區內合法工業用建物，是否

        可依本園修訂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申請改

        建？其改建之規定為何？本案如未能釐清後續改建之條

        件，即給予合法建物之認定證明，恐造成後續建築核准

        之困擾，故本案擬惠請企劃課先予釐清後再續處。」、

        「另有關工業廠房改建資格及使用變更等事項，擬依申

        請人日後如提出申請時再予依當時法令規定核處」等語

        ，足見陽管處於核發系爭函文時，承辦單位建管小組對

        於系爭建物有改建情形知之甚明，而對於發給合法建物

        證明存有疑慮，李盛全證稱伊不知悉系爭建物之前有經

        陽管處認定違建一事云云，與前揭事證不符，已難採信

        。

　　　⑷參以，系爭函文陽管處之承辦單位為建管小組，均會辦

        企劃科（原審卷第174-175頁），而前述㈠⒊87年間系爭

        建物有未經申請許可整建之情形，開立違建（勒令停工

        ）通知單、簽立書函之單位亦為陽管處建管小組，亦均

        會辦企劃科（原審卷148-150頁；原審卷第163-165頁）

        。再者，上開簽、函依陽管處組織及分層負責規定，由

        建管小組承辦人，逐級上陳課長、秘書、副處長、處長

        批可後發出公文。依行政機關辦理公文之常情，承辦人

        於簽辦較有爭議之公文時，為免上級長官未注意過往相

        關資料，而在決行公文時產生困擾，通常均會將相關資

        料列入簽呈，或以口頭向長官報告供參。故系爭函文簽

        呈時，陽管處建管小組承辦人、批示之主管、處長，對

        於87年間系爭建物有未經申請許可整建，以及開立違建

        （勒令停工）通知單、簽立書函之情形，應能知悉。是

        李盛全於本院前審作證時稱：不知道系爭建物之前有經

        陽管處認定違建一事云云，與行政機關處理公文之常情

        有違，為無可採。

　　　⑸再者，系爭土地申購期間，陽明山警察隊於93年7月15日

        舉發中郵通公司時任負責人吳正興未經申請許可整建系

        爭建物，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第1款規定，陽管處於

        同年8月16日發營陽建字第0930004641號函，表明：「

        台端未經申請許可擅自於首列地點增建房屋，業已違反

        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之規定，案經本處87

        年10月22日87營陽建字第6754號書函依違建查處，並請

        台端自行拆除否則由本處列入計畫派工強制執行在案。

        唯查旨揭地點近期仍有繼續施工之情形，案請台端立

        即停工並速依上開書函辦理，否則本處將依法派工強制

        拆除。」等語（重上卷㈠第220頁），已如前㈠⒋所述。查

        此案亦由陽管處建管小組承辦，距系爭函文發出之93年

        6月7日僅二個月餘。陽管處建管小組於接獲上開舉發時

        ，能即時查知87年之前案，可以佐證前述⑷承辦人於簽

        辦較有爭議之公文時，通常均會將相關資料列入簽呈，

        或以口頭向長官報告供參之常情為真（陽管處99年12月

        27日營陽建字第0996005141號函亦有提及前案

　　　　6754號書函，更一審卷㈣第233頁）。又如系爭函文確係

        因被上訴人隱匿系爭建物狀況，致陽管處陷於錯誤而發

        給，然當時系爭土地尚未辦理分割，上訴人尚待第二次

        土地勘查（93年10月18日分割完畢、93年10月26日第二

        次土地勘查），尚未辦理估價及確認管制分區（94年8

        月4日估價確定、94年11月3日陽管處函覆確認管制分區

        ），上訴人於94年11月22日始以繳款通知書通知表示准

        予讓售，陽管處於93年8月得知上情後，本得於93年間

        撤銷系爭函文，竟捨此不為，迄103年2月27日經監察院

        糾正（重上卷㈠第222-240頁）後，才於103年7月1日撤

        銷系爭函文。是陽管處發給系爭函文時，應知悉系爭建

        物有如前㈠所述修建、增建之狀況，上訴人主張因被上

        訴人隱匿系爭建物修建、增建狀況，致陽管處陷於錯誤

        而發給系爭函文云云，難以採信。

　　　⑹綜上事證可知，陽管處於核發系爭函文前，確有履勘現

        場，且應有調取前案查明系爭建物修建、增建狀況，並

        於核發之簽呈中因系爭建物改建及用途等問題，而對於

        發給合法建物證明存有疑慮，經討論後始發系爭函文給

        中郵通公司。足見陽管處於核發系爭函文時，係基於其

        職掌，立於有充分資料之地位，經討論後形成之判斷。

        縱陽管處於事後觀之，認當時之判斷有誤而將系爭函文

        予以撤銷，但此錯誤並非因中郵通公司故意隱瞞系爭建

        物有違法修建、增建之狀況所致。

　　⒌臺北市政府建設局於87年8月30日查知系爭建物有違法修建

      、增建之狀況，向陽管處查詢，經陽管處於同年9月7日函

      覆系爭建物之違建狀況，已以87年5066號函請劉政池於文

      到後一個月辦理補照，逾期將以違建查處，陽管處前開函

      文並副知上訴人（本院卷㈠第194、195頁）。上訴人於收

      受前開副本後以87年9月30日台財產北管第00000000號函

      請陽管處將違建查處結果副知上訴人（本院卷㈠第217頁）

      。陽管處據此，於87年10月22日將87年6754號函，即有關

      系爭建物已逾補照期限，要求劉政池自行拆除等情，副知

      上訴人（本院卷㈠211頁）。又中郵通公司於93年3月23日

      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上訴人於93年4月1日及同年10月26

      日二次進行履勘，有土地勘（清）查表、使用現況略圖、

      照片在卷可稽（更一審卷㈥第57頁、71-74頁）。上訴人亦

      為公家機關，處理公文之組織、流程亦類似⒋⑷，對於系爭

      建物有違法修建、增建之狀況，自難諉為不知。

　　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訴字第1829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

      5年度判字第272號判決雖以：系爭建物於87年間有未經申

      請許可而違反建築法第9條規定之建造行為，中郵通公司

      於93年間申請合法建築物認定時，系爭建物已難認仍屬管

      制要點所稱5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而得申請

      認定為合法建築物。劉政池購得系爭建物後，於89年4月1

      2日向士林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附屬建物倉庫之滅失登記

      ，隱匿前開倉庫仍存在之事實，致系爭建物登記謄本僅餘

      主建物及附屬建物機械房部分，顯有不實。中郵通公司申

      請系爭函文所附之建物登記謄本，不符管制要點第3點所

      載能確認為59年7月4日前建造完成之規定，系爭函文認定

      之基礎及所憑依據即有違誤之處，而駁回中郵通公司撤銷

      原處分（撤銷系爭函文）及訴願決定之請求（重上卷㈡第8

      3-93頁)。惟查：

　　　⑴前開行政法院判決，乃針對系爭建物是否屬於管制要點

        所稱5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可否申請認定

        為合法建物，陽管處系爭函文是否為違法之行政處分，

        以及該違法之行政處分得否撤銷為判斷，與本件依民法

        詐欺行為之規定，認定中郵通公司於上訴人同意出售系

        爭土地之意思形成過程，有因果關係之重要事實，是否

        積極地將不真事實表示為真或消極隱匿事實，致上訴人

        陷於錯誤之判斷不同，自不能執上開行政法院判決結果

        ，拘束本件之判斷。

　　　⑵上訴人雖以上開行政法院判決理由中有關「劉政池購得

        系爭建物後，於89年4月12日向士林地政事務所申請辦

        理附屬建物倉庫之滅失登記，隱匿前開倉庫仍存在之事

        實，致系爭建物登記謄本僅餘主建物及附屬建物機械房

        部分，顯有不實。中郵通公司申請系爭函文所附之建物

        登記謄本，不符管制要點第3點所載能確認為59年7月4

        日前建造完成之規定…」部分，主張中郵通公司不符合

        系爭土地之申購資格云云（本院卷㈡第277-278頁）。然

        上訴人撤銷95年1月25日讓售系爭土地意思表示之103年

        166620號函，係以陽管處103年2422號函為依據（原審

        卷第21頁），而陽管處103年2422號函說明撤銷系爭函

        文之原因為：「惟查申請認定原有合法建物之○○路77

        號建物，87年間曾涉未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辦理即擅自拆

        除舊人字型斜屋頂、舊磚牆壁體，並於舊屋脊上方及壁

        體外側施作混凝土樑柱屋頂等涉主體結構過半修理或變

        情形，前經本處87年9月2日87營陽建字第5066號函查報

        修建、本處87年10月22日營陽建字第6754號函查報增建

        在案；該建物歷經拆除暨修、改建等違建行為，其構造

        變更情形確逾建築法第9條所稱建造行為，業不符原有

        合法建築物認定應自該地區實施建築管理日期前即已建

        造完成並持續存在至申請認定當下為止之要件」等語（

        原審卷第20頁），與前揭行政法院判決理由，有關隱匿

        附屬建物倉庫仍存在之事實，申辦倉庫滅失登記，致系

        爭建物登記謄本不實等情無涉。是系爭建物申辦倉庫滅

        失登記縱有不實，本非上訴人103年7月11日撤銷讓售系

        爭土地意思表示之原因，上訴人於本件訴訟執此主張，

        已難採認。

　　　⑶況上述系爭建物申辦倉庫滅失登記等情（詳見本院卷㈡第

        123-126頁測量成果圖、重上卷㈡第138頁平面圖），與

        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之0地號土地所有人劉子瑩、

        劉冠廷2人，辦理土地承租、申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

        （89陽建字第5號、97陽使字第8號）、申購土地有關，

        此參見另案判決（本院105年度重上字第722號判決、10

        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79號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

        第1241號判決，更一審卷㈢第49-54頁、更一審卷㈤第282

        -284頁）、監察院糾正案文（重上卷㈠第225背-231頁）

        即明。就系爭土地之申購案，雖系爭建物之倉庫部分於

        89年5月14日空照圖尚存在，於其後之90年6月18日空照

        圖則已滅失（空照圖見外放之更一審卷㈡第89-91頁）。

        惟上開倉庫於中郵通公司93年3月23日向上訴人申購系

        爭土地時確已不存在，設若系爭建物其他部分並無㈠所

        述未經申請許可即擅自增建、修建之情形，是否仍不得

        認為合法建物，非無疑義。又查，士林地政事務所於10

        1年6月6日函覆陽管處，就該所89年4月18日辦理系爭建

        物部分滅失登記乙案，係依62年3月20日建物第一次登

        記時之建物測量成果圖及抵押權人中國農民銀行出具倉

        庫滅失同意書辦理，因保存登記卷已銷毀無法判斷陽管

        處囑託事項（更一審卷㈣第192頁），是士林地政事務所

        就系爭建物之倉庫辦理滅失時，有無進行複丈已難查明

        （參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60條），如何認定倉庫滅失

        之情亦無可考。監察院糾正文則認：士林地政事務人員

        有到場勘測，詢據該案勘測人員答稱：倉庫於勘測時已

        倒塌無屋頂，勘測現場未見倉庫建物等語，顯均與事實

        不符（詳見重上卷㈠第231頁）。上訴人主張士林地政事

        務所未實際到現場履勘測量，劉政池藉此取得不實之系

        爭謄本云云（本院卷㈠第253頁），尚難遽採。上訴人於

        本件執上述⑵行政法院判決理由為爭執，為無可採。

　㈢依上論述，系爭建物於中郵通公司向上訴人申購時，雖有未

    經申請許可即擅自增建、修建，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

    築法第25條規定之情形，但陽管處核發系爭函文給中郵通公

    司，係基於其職掌，立於有充分資料之地位，經討論後形成

    之判斷，並非因中郵通公司故意隱瞞所致。且上訴人於審查

    系爭土地承購案時，因前揭⒌所述之公文往來及土地勘查，

    對於系爭建物有違法修建、增建之狀況，亦應知悉。嗣陽管

    處發給中郵通公司系爭函文，上訴人憑此認定系爭建物符合

    分區管制要點而屬於合法建物，並詢問陽管處確認系爭土地

    屬於一般管制區後，同意讓售系爭土地，難認中郵通公司有

    何詐欺行為可言。上訴人不能以受詐欺為由，依民法第92條

    第1項規定撤銷其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

　㈣上訴人既不能撤銷其所為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則

    上訴人與中郵通公司間，關於系爭土地之買賣仍屬合法有效

    。中郵通公司因買賣法律關係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即

    非無法律上原因，上訴人基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中

    郵通公司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以及中郵

    通公司於給付不能時，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中郵通公

    司給付3,922萬6,880元部分，均不能准許。又中郵通公司已

    於95年2月17日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則其於取得所有

    權後，將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予受告知人遠雄人壽公司

    、劉冠余，核屬有權處分而非侵權行為，上訴人於設定抵押

    權時，既非系爭土地所有人，自無土地價值減損之損害可言

    。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

    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給付3,922萬6,

    880元，亦不能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中郵通公司

    應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郵通公司，及依民

    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3,922萬6,880元，均非正當，不應准

    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

    上訴人追加若中郵通公司移轉登記系爭土地所有權給付不能

    時，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中郵通公司給付3,922萬6,88

    0元部分，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另系爭建物依87年至93年間陽明山警察隊查報及

    陽管處開立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之施工程度略圖及照片

    ，以及74至94年歷年航照圖，確認系爭建物有修建、增建既

    如前四㈠⒊⒋⒌所述，被上訴人提出陳宜敏於另案陳報之資料，

    聲請傳訊證人陳宜敏說明系爭建物之原況（本院卷㈡第235-2

    63頁）即無必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許勻睿

　　　　　　　　　　　　　　法　官　楊舒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劉育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44號

上  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郭曉蓉  

訴訟代理人    江肇欽律師

              劉紀寬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郵通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吳正興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莫詒文律師

              張智婷律師

受 告知 人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受 告知 人    劉冠余  



              劉冠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4年9月7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03年度重訴字第460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4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部分）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依不當得利關係，請求中郵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郵通公司）將坐落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之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於本院第二審審理程序主張若中郵通公司無法移轉登記系爭土地所有權，則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中郵通公司給付新臺幣（下同）3,922萬6,880元（本院卷二第13、14頁）。核其追加請求之基礎事實與起訴之原因事實均本於兩造間因買賣系爭土地衍生之爭執，證據資料可相互援用，基礎事實同一，雖被上訴人不同意訴之追加，惟此部分與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及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又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亦為同法第446條第1項所明定。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金錢5,015萬2,719元本息部分，於本院第二審程序減縮為3,922萬6,880元，不再請求法定遲延利息（本院卷二第158、159、213、214頁），核屬減縮起訴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三、末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訴訟繫屬中，中郵通公司雖於民國113年

　　10月23日將系爭土地信託登記所有權予參加人劉冠延（本院卷㈡第49頁、171-184頁），惟依前開規定（當事人恆定原則），中郵通公司仍適格之當事人，可繼續以自己名義實施訴訟行為，本院並已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4項後段為訴訟告知（本院卷㈡第187頁）。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系爭土地原為中華民國所有，伊為管理機關，於90年6月21日出租該地予中郵通公司，租期至100年12月31日止。中郵通公司為系爭土地上之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00建號建物即門牌臺北市○○區○○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所有權人，其明知該屋前手劉政池（簽立前開租約時任中郵通公司董事長）自87年間起擅自修建、增建，經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下稱陽管處）查報違建在案，及劉政池於89年4月12日向士林地政事務所辦理不實之系爭建物附屬建物倉庫（下稱系爭倉庫）滅失登記，仍於93年3月23日依國有財產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向伊申購系爭土地，隱匿系爭建物已非原合法建物之事實，以登記內容與實際情形不符之中和地政事務所93年3月22日士林電謄字第027733號建物登記謄本（下稱系爭謄本）取得陽管處93年6月10日核發之合法建物證明函（下稱系爭函文），致伊陷於錯誤，於94年11月22日同意其以3,922萬6,880元申購系爭土地，其於95年1月25日繳清價款，同年2月17日完成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嗣陽管處於103年7月1日以中郵通公司隱匿系爭建物為違建，撤銷系爭函文（下稱系爭撤銷函），伊方知受騙，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以103年7月11日函撤銷受詐欺所為同意出售及移轉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中郵通公司則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登記為土地所有權人利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中郵通公司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

　㈡中郵通公司於95及97年間，以系爭土地為受告知人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雄人壽公司）依序設定第一、二順位本金最高限額6,000萬元、1億9,800萬元之抵押權（下合稱系爭抵押權），擔保訴外人大衛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衛營開發公司）、九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九冠公司）之貸款，迄今尚有本金餘額5,015萬2,719元未清償，中郵通公司另以系爭土地為訴外人劉冠余設定第三順位抵押權，與系爭抵押權債權額合計遠超系爭土地價值，減損系爭土地之價值，致伊受有損害，並受有貸款利益，吳正興為中郵通公司之負責人，因執行業務違反法令致伊受有損害，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3,922萬6,880元。

　㈢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以九冠公司自108年2月15日起即未清償債務，經遠雄人壽公司聲請強制執行查封系爭土地，伊恐日後縱獲勝訴判決，中郵通公司無法辦理該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追加中郵通公司如不能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時，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中郵通公司賠償相當於系爭土地價值3,922萬6,880元之損害。

　㈣上訴及追加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中郵通公司應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若給付不能時，中郵通公司應給付上訴人3,922萬6,880元；㈢中郵通公司若依前項判決移轉登記系爭土地予中華民國時，應與吳正興連帶給付上訴人3,922萬6,880元；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中郵通公司申購系爭土地時，原合法建物仍存在，縱認不存在，其亦不知劉政池就系爭建物所為增建及系爭倉庫之滅失登記，亦從未收受該建物之違建通知單，迄今無人爭執系爭謄本不實，且系爭建物是否合法係由陽管處及上訴人審查認定，陽管處於93年間現地履勘、拍攝系爭建物現況照片，認該建物為合法建物而核發系爭函文，上訴人亦有派員至現場實地勘查，中郵通公司無隱匿系爭建物狀況，陽管處及上訴人並無受詐欺，上訴人撤銷同意出售及移轉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自非有理。又上訴人於87年間已知系爭建物歷經修、改建，其於103年7月1日始撤銷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顯逾除斥期間。再上訴人主張給付不能請求損害賠償部分，目前無何債權人就系爭土地聲請拍賣，其不得就未來不確定或尚未發生之損害預為請求，且以其主張受詐欺之日起算，該部分請求權已逾15年之消滅時效。中郵通公司取得系爭土地後，設定登記系爭抵押權予遠雄人壽公司，屬有權處分，且該公司僅為物上擔保人，並無貸款利益，上訴人既已非系爭土地所有人，自無從依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伊連帶賠償系爭土地減損價值。如認上訴人得撤銷出賣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179條規定，亦應返還中郵通公司買受系爭土地所支付之價金3,922萬6,880元，並以此價金返還請求與上訴人請求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為同時履行抗辯之主張，與上訴人請求賠償部分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111至113頁)

　㈠系爭土地原為中華民國所有，上訴人為管理機關，自90年6 月21日起出租予中郵通公司，租期至100年12月31日止，每 月租金為1萬0,668元，雙方訂有（88）國基租字第3號基地租賃契約書，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基地租賃契約書在卷可證（原審卷第11頁、第12頁）。

　㈡系爭土地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範圍内。

　㈢陽管處於92年12月22日以營陽企字第0920008950號函（原審卷第42頁）復上訴人，有關「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内國有土地申購案件處理原則」（下稱系爭處理原則）。

　㈣中郵通公司於93年3月23日檢具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建物登記謄本、中郵通公司登記事項卡、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影本等文件，提出申請書（原審卷第13頁），依國有財產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

　㈤陽管處因中郵通公司之申請函（原審卷第176頁背面）申請核發合法建物證明，而以93年4月30日營陽建字第0930002572函（原審卷第170頁），定於93年5月3日下午2時就申請認定系爭土地及同小段506之3、506之5地號土地上之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案，辦理現地會勘，並拍攝如原審卷第179頁背面之93年5月3日系爭建物現況照片附卷。會勘後陽管處簽陳意見如原審卷第175頁背面所示。

　㈥陽管處曾以系爭函文（原審卷第174-175頁）就系爭建物核發合法建物證明記載：「一、依據本處93年4月30日營陽建字第0930002572號會勘通知單續辦。二、申請認定建物依函附中和地政事務所93年3月22日士林電謄字第027733號建物登記謄本，就地政單位謄本登載○○區○○段○小段00000-000建號之建物，建築完成日期為民國55年3月19日，符合本 園 『修訂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合法建築物之認定標準。三、本函係供辦理區内國有土地申購之使用，不得作為其他任何證明用途使用。」等語。

　㈦上訴人於94年11月22日以繳款通知書（重上卷㈠第82頁）通知表示准予讓售，將系爭土地以3,922萬6,880元讓售予中郵通公司，中郵通公司於95年1月25日繳清價款（原審卷第18頁），於95年2月17日完成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審卷第19頁）。

　㈧陽管處嗣以系爭撤銷函示即103年7月1日營陽環字第1036002422號函文（原審卷第188-189頁，下稱103年2422號函），通知中郵通公司撤銷 系爭函文處分 ，並溯及既往失其效力，中郵通公司已於同年月2日收受該函文。

　㈨上訴人以103年7月11日台財產北處字第10300166620號函（ 原審卷第21頁，下稱103年166620號函）通知被上訴人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 ，撤銷上訴人所為同意出售（債權行為）及移轉系爭土地 （物權行為）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已於同年月14日收受該函文（原審卷第22頁）。

　㈩中郵通公司購買系爭土地後，於95年2月17日提供系爭土地予受告知人遠雄人壽公司設定本金最高限額6,000萬元抵押 權，復於97年11月5日以系爭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1億9,800萬元抵押權予遠雄人壽公司，至110年6月30日止，未清 償餘額本金為5,015萬2,719元（原審卷第19頁、更一審卷㈡第345頁、卷㈤第290頁）。

四、上訴人主張中郵通公司隱匿系爭建物非合法建物之事實，利用陽管處承辦人員之疏失取得系爭函文，致其陷於錯誤而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予中郵通公司，上訴人已於103年7月11日以受詐欺為由，撤銷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而得請求中郵通公司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予中華民國，並得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或返還其因系爭土地設定抵押借款所減損之價值等語，被上訴人則以前揭情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中郵通公司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時，系爭建物確有未經申請許可即擅自修建、增建，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規定之情形：

 　 ⒈按國家公園得按區域內現有土地利用型態及資源特性，劃分左列各區管理之：一、一般管制區。二、遊憩區。三、史蹟保存區。四、特別景觀區。五、生態保護區。一般管制區或遊憩區內，必須經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方得建設或拆除公私建築物或道路、橋樑。前項許可，其屬範圍廣大或性質特別重要者，國家公園管理處應報請內政部核准，並經內政部會同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審議辦理之。國家公園法第12條、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一新建：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廊與原建築物連接者，應視為新建。三改建：將建築物之一部分拆除，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或擴大面積者。四修建：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及屋頂，其中任何一種有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但合於第78條及第98條規定者，不在此限。」；「建築執照分左列四種：一建造執照：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請領建造執照。二雜項執照：雜項工作物之建築，應請領雜項執照。三使用執照：建築物建造完成後之使用或變更使用，應請領使用執照。四拆除執照：建築物之拆除，應請領拆除執照。」建築法第9條、第25條第1項及第28條亦有明文。又83年修訂之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下稱系爭分區管制要點）第3點規定：「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建：包括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新建或增建、改建及修建，限就原建築基地內建造以一戶一棟為原則，但為獨立或雙併建築（如同一基地內有同一門牌或同一棟建築物內，於本要點實施前已分戶達兩戶以上者，改建時最多僅能申請為雙併建築）。申請原有合法建築物整建者，每棟建築面積不得超過165平方公尺，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40，申請地必須為一宗土地，且不得重複使用；申請雙併建築者，應以二棟以上之合法建築物共同提出申請，其建築面積及原未有拆除建築物之建築面積合計每戶不得超過165平方公尺，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40，申請基地必須為一宗土地，且不得重複使用」、第5點規定：「合法建築物之認定在台北市境內部分為民國5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申請人應檢附下列證件之一而能確認為上述時限前建造完成者：⑴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本⑵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收據⑶戶籍證明⑷門牌證明⑸繳稅證明⑹航測地形圖（民國58年7月測製）…。」（重上卷㈡第37頁）。

　　⒉中郵通公司於90年3月16日登記取得系爭建物之所有權，系爭建物坐落基地為系爭土地，建築完成日期為55年3月19日，主要建材為磚造，主要用途為工業用，建物層為2層，第1層面積617.07平方公尺，第2層面積51.41平方公尺，總面積668.48平方公尺，附屬建物機械房，面積72.8平方公尺（原審卷第14頁背面）。又系爭建物原坐落基地為分割前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地號（下稱分割前506地號）土地，嗣因分割變更為系爭土地，劉政池於87年5月19日向原所有人陳逸雄購買取得系爭建物所有權，嗣於90年3月16日將移轉登記予中郵通公司。中郵通公司於90年6月21日向上訴人承租系爭土地，租期至100年12月31日止，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建物異動索引、建物買賣暨國有地轉讓承租權契約書、土地登記謄本、基地租賃契約書在卷可證（更一審卷㈠第247、248頁、第305至312頁、原審卷第11至12頁背面）。

　　⒊又系爭土地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內（原審卷第15至16頁、更一審卷㈥第365頁），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陽明山警察大隊（下稱陽明山警察隊）前曾於87年7月28日因巡邏查知系爭建物有未經申請許可整建之情形而以書函移由陽管處辦理，拍施工情形照片，該部分建物舊壁體雖仍殘存，但其上方屋頂及壁體外側之鋼筋混凝土樑柱、屋頂工程，尚搭建模板施工中（原審卷第152頁；本院卷㈠189頁）。陽管處由建管小組簽請開立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依陽管處87年8月27日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上施工程度略圖及照片可知，八角樓之右側及後側建築物於當時已拆除部分，與圖上標示位於八角樓更右側之77號建物未相連，該標示77號建物有搭建模板施工情形（原審卷第150頁正反面，本院卷㈠186頁），陽管處據此於87年9月2日發出87營陽建字第5066號函（下稱87年5066號函），以劉政池未經申請許可擅自修建系爭建物，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規定，要求其於文到1個月內依建築法第30條規定補辦建築執照，逾期未申請或申請不合規定即依違建辦理，並勒令停工，非經許可，不得擅自復工（原審卷148-152頁背面；本院卷㈠181頁）。雖然，當時系爭建物所有人即中郵通公司董事長劉政池，以87年9月3日陳情書函復陽管處將委請建築師依法令規定補辦手續等語，然陽明山警察隊又於87年9月24日因巡邏查知系爭建物有未經申請許可擅自整建之情形而以移辦單移由陽管處辦理（附現場照片2張），陽管處建管小組於87年10月13日再次簽請開立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並以87年10月22日87營陽建字第6754號書函（下稱87年6754號函），認定劉政池未經許可，擅自於台北市○○區○○路00及00號國有土地增建房舍面積廣達426平方公尺，已逾補照期限，依違建物處理，要求劉政池將該違建範圍內一切存放物品自行遷出，並自行拆除，否則由該處列入計劃，派工強制執行並收取拆除費用（原審卷第162頁背面-167頁背面；本院卷㈠209-220頁）。依上開87年10月13日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違建情形、施工程度略圖及所附現場照片可見，系爭建物在原建物舊屋脊上方及壁體外側施作鋼筋、混凝土之樑柱、平屋頂，舊人字型斜屋頂已不存在，並已拆除部分舊磚牆壁體，違建面積約426.23平方公尺（原審卷第163頁背面、165頁正反面；本院卷㈠212、215、216頁）。

　　⒋中郵通公司於收受上開87營陽建字第6754號書函後，並未完成補正手續，仍於93年3月23日依國有財產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陽管處於93年5月3日為確認系爭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辦理現地會勘，並拍攝系爭建物現況照片附卷(原審卷第179頁背面)。嗣陽管處於93年6月10日核發系爭函文，上訴人於94年11月22日以繳款通知書通知表示准予讓售，將系爭土地以3,922萬6,880元讓售予中郵通公司，中郵通公司於95年1月25日繳清價款，於95年2月17日完成系爭所有權移轉登記(見不爭執事項㈣、㈤、㈥、㈦)。在系爭土地申購期間，陽明山警察隊於93年7月15日舉發中郵通公司當時負責人吳正興未經申請許可整建系爭建物，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第1款規定，並經陽管處於93年8月16日發函要求立即停工並速依87年10月22日書函辦理，否則將依法派工強制拆除（重上卷㈠第218至221頁），由上開陽明山警察隊、陽管處93年間所拍系爭現場照片（重上卷㈠第219、221頁），系爭建物屋在原建物外側施作鋼筋、混凝土之樑柱、屋頂，四周已有牆壁、窗戶遮斷，原建物舊屋頂、舊磚牆壁體無法自外觀查見，足認於93年6月10日陽管處出具系爭函文時，前⒊所述系爭建物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規定擅自修建之狀況依然存在，且有更進一步的修建。

　　⒌再依上訴人於更一審所提更上證24號編號1至13所示74至86年歷年航照圖資料（外放更一審卷㈡第59至84頁），自74年起，系爭建物之3層八卦牛腿式建築部分（下稱八角樓，即附圖編號R3所示部分）左右兩側之人字型斜屋頂已日漸崩壞坍塌，自81年起，八角樓後側之人字型斜屋頂亦出現崩壞坍塌，於86年航照圖（上更上證24號第83頁，編號13），八角樓之左、右、後側人字型斜屋頂均已完全坍塌不存在。依更一審更上證25號編號2號即88年6月11日航照圖顯示（上更上證25號第87頁，編號2），八角樓之右、後側坍塌之人字型屋頂已修建為1層混凝土平屋頂，八角樓之左側則修建為2層之混凝土平屋頂，且在該平屋頂建築物左側有增建1層正方形建築物（外放更一審卷㈡第86頁）。上開修建、增建部分於更上證25號編號3至8號即89年5月14日至94年8月10日歷年航照圖上均存在（外放之更一審卷㈡第89至99頁）。核與上開⒊陽明山警察隊87年7月28日書函所附照片（原審卷第152頁）、陽管處87年8月27日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施工程度略圖及照片（原審卷第150頁正反面）、上開⒋陽明山警察隊93年7月15日移辦單、陽管處93年8月16日書函所附系爭現場照片（重上卷㈠第219、221頁）相符，益證上述⒊、⒋所述之系爭建物修建、增建之情形為真。　

　　⒍被上訴人雖以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更一審卷㈣第7-117頁)辯稱，系爭建物為5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云云，惟查：上開鑑定報告為本件當事人中郵通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吳正興，於本件訴訟前（103年1月2日）所委託，並非本院囑託製作之鑑定報告，而負責該鑑定報告之周瑞南土木技師雖證稱：「（問：103年2月11日至現場履勘，係由何人指定位置採樣以供鑑定？）至少有部分是陽明山管理處指定的。如果不是陽明山管理處指定的，就是由鑑定技師就現場情況決定的。」等語（本院卷㈠第345頁），惟據到場之陽管處會勘人員莊治平證稱：「（問：鑑定取樣標的是否由陽管處人員梅家柱及證人所指定？）印象中取樣標的時陽管處人員梅家柱有要求技師公會取樣重點，但不記得陽管處人員梅家柱有要求技師公會取樣特定位置，證人未要求技師公會取樣特定位置，但要求技師公會所作鑑定報告應就標的建物之結構構造形式一併檢討。」等語（更一審卷㈣第133頁），而系爭建物為修建、增建與舊建物並存在如上⒊⒋⒌所述，是上開鑑定之採樣位置是否適當，而可以辨識系爭建物修建、增建之狀況，已不無可疑。況上開鑑定報告於103年2月11日會勘前，陽管處已於102年12月間強制拆除系爭建物部分建物，陽管處強制執行拆除系爭建物照片在卷可稽（更一審㈢第157-307頁），依證人莊治平提出中郵通公司之切結書(如附件）證稱：「（問：陽管處當時未將上開1樓構造物一併強制拆除之原因為何？）因中郵通公司委託劉政池代理簽具切結書（庭呈切結書影本，當庭提示後附卷），堅稱橘色螢光筆部分沒有涉及違建，請管理處同意中郵通公司委請公證第三方人鑑定，如經鑑定涉及違建願自行拆除。」等語（更一審卷㈣第128、137頁），以及證人周瑞南證稱：（問：提示本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1號卷三第367至371頁照片，取樣位置是在照片中的哪一棟？）是卷三第371頁照片中，面對照片右手邊的那棟。」等語，其位置核與上開切結書橘色螢光筆部分相同。由此可知，陽管處已拆除部分建物（切結書所稱A區），中郵通公司應不爭執有增修建情形，故自願於3日內拆除，未拆除部分（切結書所稱B區）則可能有舊建物併存之情形，故希望能進行鑑定。鑑定人僅於未拆除部分採樣（切結書所稱B區），其鑑定結果不能證明已拆除部分（切結書所稱A區）有無增修建之情形，自不適宜做為本件認定系爭建物是否有增修建之依據。

　　⒎本件依87年至93年間陽明山警察隊查報及陽管處開立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之施工程度略圖及照片，以及74至94年歷年航照圖，確認系爭建物有修建、增建如上⒊⒋⒌所述，又被上訴人提出之鑑定報告不適宜做為認定系爭建物有無增修建之依據則如上⒍所述。則中郵通公司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時，系爭建物確有未經申請許可即擅自修建、增建，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規定之情形，應堪認定。　

　㈡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其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

　　⒈按民法上所指詐欺，重在對表意人自由意思形成過程中為不當干涉，故須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事實，積極表示為真，而使他人陷於錯誤，或有告知義務但消極隱匿該事實，使他人既存之錯誤加深或保持，並該事實與表意人自由意思之形成有因果關係者，始克當之。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然應就受詐欺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95號民事判決）。

　　⒉按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其已有租賃關係者，得讓售與直接使用人。第1項讓售，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102年1月1日調整改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辦理之。89年1月12日修正之國有財產法第49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辦理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讓售，依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74條規定，另訂定「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下稱系爭作業程序），依系爭申購案當時之系爭作業程序（91年8月30日修正）第4點規定受理申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案件之處理程序為㈠收件，㈡勘查、分割，㈢審查，㈣計（估）價，㈤通知繳款，㈥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及辦理產權移轉登記；第16點規定勘查、分割：依照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清查作業程序辦理；第17點規定審查程序為核對證件，並依申購案類別及法規依據審核，及審查有無不得移轉為私有、其他依申購案類別及法令規定應查事項等。再系爭申購案當時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清查作業程序第4點規定：「土地勘查程序如左：㈠依據地籍圖前往實地查明土地座落位置，地上物使用情形及現使用人姓名。如已有建物者，應繪具位置圖，註記門牌、構造型式、用途、面積（平方公尺）等事項，必要時配合有關業務查明有關事項。㈡依據實地勘查成果及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將土地標示、面積、國有持分、地目、國有登記日期、管理機關名稱、他項權利登記情形及第1款各項資料記載於勘查表。…」。又陽管處曾於92年12月22日以營陽企字第0920008950號函上訴人，就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國有土地申購案件，提出經內政部核定之系爭處理原則：「㈠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包括道路特別景觀區）、遊憩區不同意該國有土地申購。㈡一般管制區內，若民眾與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訂有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且為合法建築物，原則同意國有土地申購。㈢請申購人檢具本處核發8個月內有效期限之『土地分區使用證明書』憑辦，如為前揭一般管制區之國有土地申購案件，請申請人向本處申請合法建築物認定憑辦」等語（原審卷第42頁）。

　　⒊經查，中郵通公司於93年3月23日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提出申請書、租賃契約、土地登記謄本、土地分區使用證明、建物所有權狀等文件（更一審卷㈥第339-367頁），上訴人為此於93年4月1日辦理第一次土地勘清查，並於同年月15日以台財產北處字第0930013998號函向陽管處詢問是否同意讓售，陽管處則於同年月30日以營陽企字第0930002436號函回覆略以：「二、旨揭國有土地係位於一般管制區㈢惟距陽投公路中央兩旁各25公尺範圍內為特別景觀區…。三、有關本園區內國有土地之申購案仍請依本處92年12月22日營陽企字第0920008950號函審辦…。」等語（更一審卷㈥第57-61頁）。中郵通公司於同年4月21日委任陳貴仁向陽管處申請認定系爭建物為合法建物，經陽管處於93年6月10日發給系爭函文（更一審卷㈡第120、125、126頁）。上訴人於93年10月18日將系爭土地有關特別景觀區部分與一般管制區部分之土地辦理分割，即從系爭土地分割出同段506-6、506-14、506-15地號後，於93年10月26日辦理第二次土地勘查，並由上訴人估價小組於94年8月4日第7次會議通過系爭土地申購價額為每平方公尺2萬2,000元，總價為3,922萬6,880元，及陽管處於94年11月3日以營陽企字第0940006647號函回覆上訴人系爭土地與506-3地號土地均位於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第三類使用地後（更一審卷㈥第63-79、199頁），上訴人乃於94年11月22日以繳款通知書通知上訴人，表示系爭土地准予讓售（更一審卷㈥第167頁）。依上述系爭土地買賣之流程，以及前開㈡⒉系爭處理原則、系爭作業程序、㈠⒈系爭分區管制要點等相關規定可知，上訴人於審查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國有非公用土地之申購案件時，於判別是否屬於可以申購之一般管制區，以及是否為合法建物等節，實有賴陽管處之判定。

　　⒋本件上訴人主張：中郵通公司不符申購系爭土地資格，然隱匿系爭建物經修建、增建已非原合法建物之事實，利用陽管處承辦人員之疏失取得系爭函文，致其陷於錯誤，認定系爭土地之申購案符合系爭處理原則之規定，而同意出售及移轉系爭土地云云，為被上訴人否認，並辯稱系爭建物是否合法係由陽管處及上訴人審查認定，陽管處於93年間現地履勘，認該建物為合法建物而核發系爭函文，上訴人亦有派員至現場實地勘查，中郵通公司無隱匿系爭建物狀況等語。經查：

　　　⑴系爭函文固記載：「二、申請認定建物依函附中和地政事務所93年3月22日士林電謄字第027733號建物登記謄本，就地政單位謄本登載○○區○○段○小段00000-000建號之建物，建築完成日期為民國55年3月19日，符合本園 『修訂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合法建築物之認定標準。」等語。系爭函文之承辦人李盛全於本院前審雖證稱：「（問：有無因上開會勘通知單所載日期到臺北市○○區○○路○小段第000-0地號等3筆土地到現場會勘？）因為時間太久了，我記不得了。」、「（問：提示本審卷第二宗第15頁58年陽明山管理局地政事務所建物平面圖，此圖上所載泉源段第30098 建號建物之建築完成日期，是否為陽管處前開函文所認定506-4 土地上有無合法建物存在之依據？）是的，可是只是為要件之一而已。另外還依照原審卷第177頁反面地政單位出具建物登記謄本所載來認定。」、「（問：提示原審卷第148-149 頁、第163-166 頁陽管處函文，證人於93年4月承辦上開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時，是否知悉該建物之前有經陽管處認定違建一事？）這我不知道。」「（問：認定上開建物為合法建物，是否應到現場進行履勘後予以認定？）要點裡面並沒有載明一定要去。」、「（問：依照你當時承辦慣例，是不是都要去？）不一定要有。」「（問：什麼樣的情形要到現場？什麼要的情形不用？）依照我庭呈要點第15頁第5 點㈠地政機關核發建築物建築改良物登記謄本，這是官方出具的證明，上面也有載明建照的日期，也有面積、地號，而且謄本也有時效性，可以明確確認當然可以不用去現場。」、「（問：那地政機關核發建築改良物登記謄本，嗣後申請人有所違建，難道陽管處也只依照地政機關核發的謄本就可以認定為合法建物嗎？）我們認定合法的部分是符合地政機關登載的部分為合法。」、「（問：　所以如果有上開謄本存在，陽管處只做書面審查而不做現場實際審查？）並不一定，因為出具證明沒有辦法看清楚的時候當然還要到現場去做佐證，因為條件很多。」等語（重上卷㈡第31-33頁）。

　　　⑵惟關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公有非公用土地上之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乙節，涉及建物所有人是否可以申購建物所坐落土地之權益，故陽管處特別定有系爭分區管制要點及系爭處理原則，並於系爭處理原則規定：「如為前揭一般管制區之國有土地申購案件，請申請人向本處申請合法建築物認定憑辦」等語，以昭慎重。設如陽管處之承辦人可以僅依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築改良物登記謄本，認定是否為合法建物，而毋須進行現場履勘做出專業判斷，則上訴人亦可以自行判斷，何須規定由申請人另向陽管處申請合法建物證明，是證人李盛全證稱處理合法建物證明之案件不一定要現場履勘云云，已難遽採。況陽管處核發系爭函文時，有以93年4月30日營陽建字第0930002572函（原審卷第170頁），定於93年5月3日下午2時就申請認定系爭土地及同小段506之3、506之5地號土地上之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案，辦理現地會勘，並拍攝之93年5月3日系爭建物現況照片附卷（原審卷第179頁背面），而陽管處案卷中竟無當日之會勘紀錄（例如該處99年11月29日、100年3月17日、102年10月8日、102年12月5日會勘，更一審卷㈣第204、258頁、本院卷㈡第69、94頁），故93年5月3日會勘之實際情形如何雖不無可疑，但兩造既不爭執原審卷第179頁所拍攝之系爭建物照片，為93年5月3日履勘現場時所拍攝（見不爭執事項㈤），參以陽管處於系爭函文之函稿（以稿代簽）說明，依據本處93年4月30日營陽建字第0930002572函續辦等語（原審卷第174頁背面），足見陽管處於當日確有履勘現場之事實。

　　　⑶又上開93年5月3日會勘期日後，就中郵通公司申請認定系爭建物係屬合法建物一事，陽管處建管小組之承辦人李盛全於93年5月14日簽呈略以：「案係申請人為申購國有地而申請認定合法建物，惟本案申請認定之建物，依建物登記謄本所載用途為工業用；有關園區內合法工業用建物，是否可依本園修訂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申請改建？其改建之規定為何？本案如未能釐清後續改建之條件，即給予合法建物之認定證明，恐造成後續建築核准之困擾，故本案擬惠請企劃課先予釐清後再續處。」等語（原審卷第175頁背面)。而前開簽呈經會辦企劃經理課93年5月21日以另簽表示意見（原審卷第176頁)後，當時之陽管處處長蔡佰祿93年5月25日於簽呈上批示：「速來就法令精神研議…」等語（原審卷第175頁背面)，其後於93年6月7日陽管處建管小組之承辦人李盛全再次簽呈意見略以：「本申請案依申請人所附建物登記謄本所示（如附件一），本申請認定之建物建築完成日期依建物謄本所載為民國55年3月19日，符合本園「修訂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合法房屋之認定標準（確認為民國5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物）。本案擬依管制要點之認定原則，發給合法房屋證明，另有關工業廠房改建資格及使用變更等事項，擬依申請人日後如提出申請時再予依當時法令規定核處，是否妥適？」等語，經上陳後由時任處長蔡佰祿批可，陽管處旋於93年6月10日發給中郵通公司系爭函文。設如承辦人李盛全所證述，伊僅依建築改良物登記謄本、建物平面圖來判斷系爭建物是否為合法建物，「我們認定合法的部分是符合地政機關登載的部分為合法」云云，何以於履勘期日後仍無法判斷，而於簽呈中詢及「園區內合法工業用建物，是否可依本園修訂一般管制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申請改建？其改建之規定為何？本案如未能釐清後續改建之條件，即給予合法建物之認定證明，恐造成後續建築核准之困擾，故本案擬惠請企劃課先予釐清後再續處。」、「另有關工業廠房改建資格及使用變更等事項，擬依申請人日後如提出申請時再予依當時法令規定核處」等語，足見陽管處於核發系爭函文時，承辦單位建管小組對於系爭建物有改建情形知之甚明，而對於發給合法建物證明存有疑慮，李盛全證稱伊不知悉系爭建物之前有經陽管處認定違建一事云云，與前揭事證不符，已難採信。

　　　⑷參以，系爭函文陽管處之承辦單位為建管小組，均會辦企劃科（原審卷第174-175頁），而前述㈠⒊87年間系爭建物有未經申請許可整建之情形，開立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簽立書函之單位亦為陽管處建管小組，亦均會辦企劃科（原審卷148-150頁；原審卷第163-165頁）。再者，上開簽、函依陽管處組織及分層負責規定，由建管小組承辦人，逐級上陳課長、秘書、副處長、處長批可後發出公文。依行政機關辦理公文之常情，承辦人於簽辦較有爭議之公文時，為免上級長官未注意過往相關資料，而在決行公文時產生困擾，通常均會將相關資料列入簽呈，或以口頭向長官報告供參。故系爭函文簽呈時，陽管處建管小組承辦人、批示之主管、處長，對於87年間系爭建物有未經申請許可整建，以及開立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簽立書函之情形，應能知悉。是李盛全於本院前審作證時稱：不知道系爭建物之前有經陽管處認定違建一事云云，與行政機關處理公文之常情有違，為無可採。

　　　⑸再者，系爭土地申購期間，陽明山警察隊於93年7月15日舉發中郵通公司時任負責人吳正興未經申請許可整建系爭建物，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第1款規定，陽管處於同年8月16日發營陽建字第0930004641號函，表明：「台端未經申請許可擅自於首列地點增建房屋，業已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之規定，案經本處87年10月22日87營陽建字第6754號書函依違建查處，並請台端自行拆除否則由本處列入計畫派工強制執行在案。唯查旨揭地點近期仍有繼續施工之情形，案請台端立即停工並速依上開書函辦理，否則本處將依法派工強制拆除。」等語（重上卷㈠第220頁），已如前㈠⒋所述。查此案亦由陽管處建管小組承辦，距系爭函文發出之93年6月7日僅二個月餘。陽管處建管小組於接獲上開舉發時，能即時查知87年之前案，可以佐證前述⑷承辦人於簽辦較有爭議之公文時，通常均會將相關資料列入簽呈，或以口頭向長官報告供參之常情為真（陽管處99年12月27日營陽建字第0996005141號函亦有提及前案

　　　　6754號書函，更一審卷㈣第233頁）。又如系爭函文確係因被上訴人隱匿系爭建物狀況，致陽管處陷於錯誤而發給，然當時系爭土地尚未辦理分割，上訴人尚待第二次土地勘查（93年10月18日分割完畢、93年10月26日第二次土地勘查），尚未辦理估價及確認管制分區（94年8月4日估價確定、94年11月3日陽管處函覆確認管制分區），上訴人於94年11月22日始以繳款通知書通知表示准予讓售，陽管處於93年8月得知上情後，本得於93年間撤銷系爭函文，竟捨此不為，迄103年2月27日經監察院糾正（重上卷㈠第222-240頁）後，才於103年7月1日撤銷系爭函文。是陽管處發給系爭函文時，應知悉系爭建物有如前㈠所述修建、增建之狀況，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隱匿系爭建物修建、增建狀況，致陽管處陷於錯誤而發給系爭函文云云，難以採信。

　　　⑹綜上事證可知，陽管處於核發系爭函文前，確有履勘現場，且應有調取前案查明系爭建物修建、增建狀況，並於核發之簽呈中因系爭建物改建及用途等問題，而對於發給合法建物證明存有疑慮，經討論後始發系爭函文給中郵通公司。足見陽管處於核發系爭函文時，係基於其職掌，立於有充分資料之地位，經討論後形成之判斷。縱陽管處於事後觀之，認當時之判斷有誤而將系爭函文予以撤銷，但此錯誤並非因中郵通公司故意隱瞞系爭建物有違法修建、增建之狀況所致。

　　⒌臺北市政府建設局於87年8月30日查知系爭建物有違法修建、增建之狀況，向陽管處查詢，經陽管處於同年9月7日函覆系爭建物之違建狀況，已以87年5066號函請劉政池於文到後一個月辦理補照，逾期將以違建查處，陽管處前開函文並副知上訴人（本院卷㈠第194、195頁）。上訴人於收受前開副本後以87年9月30日台財產北管第00000000號函請陽管處將違建查處結果副知上訴人（本院卷㈠第217頁）。陽管處據此，於87年10月22日將87年6754號函，即有關系爭建物已逾補照期限，要求劉政池自行拆除等情，副知上訴人（本院卷㈠211頁）。又中郵通公司於93年3月23日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上訴人於93年4月1日及同年10月26日二次進行履勘，有土地勘（清）查表、使用現況略圖、照片在卷可稽（更一審卷㈥第57頁、71-74頁）。上訴人亦為公家機關，處理公文之組織、流程亦類似⒋⑷，對於系爭建物有違法修建、增建之狀況，自難諉為不知。

　　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訴字第1829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272號判決雖以：系爭建物於87年間有未經申請許可而違反建築法第9條規定之建造行為，中郵通公司於93年間申請合法建築物認定時，系爭建物已難認仍屬管制要點所稱5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而得申請認定為合法建築物。劉政池購得系爭建物後，於89年4月12日向士林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附屬建物倉庫之滅失登記，隱匿前開倉庫仍存在之事實，致系爭建物登記謄本僅餘主建物及附屬建物機械房部分，顯有不實。中郵通公司申請系爭函文所附之建物登記謄本，不符管制要點第3點所載能確認為59年7月4日前建造完成之規定，系爭函文認定之基礎及所憑依據即有違誤之處，而駁回中郵通公司撤銷原處分（撤銷系爭函文）及訴願決定之請求（重上卷㈡第83-93頁)。惟查：

　　　⑴前開行政法院判決，乃針對系爭建物是否屬於管制要點所稱59年7月4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可否申請認定為合法建物，陽管處系爭函文是否為違法之行政處分，以及該違法之行政處分得否撤銷為判斷，與本件依民法詐欺行為之規定，認定中郵通公司於上訴人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形成過程，有因果關係之重要事實，是否積極地將不真事實表示為真或消極隱匿事實，致上訴人陷於錯誤之判斷不同，自不能執上開行政法院判決結果，拘束本件之判斷。

　　　⑵上訴人雖以上開行政法院判決理由中有關「劉政池購得系爭建物後，於89年4月12日向士林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附屬建物倉庫之滅失登記，隱匿前開倉庫仍存在之事實，致系爭建物登記謄本僅餘主建物及附屬建物機械房部分，顯有不實。中郵通公司申請系爭函文所附之建物登記謄本，不符管制要點第3點所載能確認為59年7月4日前建造完成之規定…」部分，主張中郵通公司不符合系爭土地之申購資格云云（本院卷㈡第277-278頁）。然上訴人撤銷95年1月25日讓售系爭土地意思表示之103年166620號函，係以陽管處103年2422號函為依據（原審卷第21頁），而陽管處103年2422號函說明撤銷系爭函文之原因為：「惟查申請認定原有合法建物之○○路77號建物，87年間曾涉未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辦理即擅自拆除舊人字型斜屋頂、舊磚牆壁體，並於舊屋脊上方及壁體外側施作混凝土樑柱屋頂等涉主體結構過半修理或變情形，前經本處87年9月2日87營陽建字第5066號函查報修建、本處87年10月22日營陽建字第6754號函查報增建在案；該建物歷經拆除暨修、改建等違建行為，其構造變更情形確逾建築法第9條所稱建造行為，業不符原有合法建築物認定應自該地區實施建築管理日期前即已建造完成並持續存在至申請認定當下為止之要件」等語（原審卷第20頁），與前揭行政法院判決理由，有關隱匿附屬建物倉庫仍存在之事實，申辦倉庫滅失登記，致系爭建物登記謄本不實等情無涉。是系爭建物申辦倉庫滅失登記縱有不實，本非上訴人103年7月11日撤銷讓售系爭土地意思表示之原因，上訴人於本件訴訟執此主張，已難採認。

　　　⑶況上述系爭建物申辦倉庫滅失登記等情（詳見本院卷㈡第123-126頁測量成果圖、重上卷㈡第138頁平面圖），與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之0地號土地所有人劉子瑩、劉冠廷2人，辦理土地承租、申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89陽建字第5號、97陽使字第8號）、申購土地有關，此參見另案判決（本院105年度重上字第722號判決、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79號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41號判決，更一審卷㈢第49-54頁、更一審卷㈤第282-284頁）、監察院糾正案文（重上卷㈠第225背-231頁）即明。就系爭土地之申購案，雖系爭建物之倉庫部分於89年5月14日空照圖尚存在，於其後之90年6月18日空照圖則已滅失（空照圖見外放之更一審卷㈡第89-91頁）。惟上開倉庫於中郵通公司93年3月23日向上訴人申購系爭土地時確已不存在，設若系爭建物其他部分並無㈠所述未經申請許可即擅自增建、修建之情形，是否仍不得認為合法建物，非無疑義。又查，士林地政事務所於101年6月6日函覆陽管處，就該所89年4月18日辦理系爭建物部分滅失登記乙案，係依62年3月20日建物第一次登記時之建物測量成果圖及抵押權人中國農民銀行出具倉庫滅失同意書辦理，因保存登記卷已銷毀無法判斷陽管處囑託事項（更一審卷㈣第192頁），是士林地政事務所就系爭建物之倉庫辦理滅失時，有無進行複丈已難查明（參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60條），如何認定倉庫滅失之情亦無可考。監察院糾正文則認：士林地政事務人員有到場勘測，詢據該案勘測人員答稱：倉庫於勘測時已倒塌無屋頂，勘測現場未見倉庫建物等語，顯均與事實不符（詳見重上卷㈠第231頁）。上訴人主張士林地政事務所未實際到現場履勘測量，劉政池藉此取得不實之系爭謄本云云（本院卷㈠第253頁），尚難遽採。上訴人於本件執上述⑵行政法院判決理由為爭執，為無可採。

　㈢依上論述，系爭建物於中郵通公司向上訴人申購時，雖有未經申請許可即擅自增建、修建，違反國家公園法第14條及建築法第25條規定之情形，但陽管處核發系爭函文給中郵通公司，係基於其職掌，立於有充分資料之地位，經討論後形成之判斷，並非因中郵通公司故意隱瞞所致。且上訴人於審查系爭土地承購案時，因前揭⒌所述之公文往來及土地勘查，對於系爭建物有違法修建、增建之狀況，亦應知悉。嗣陽管處發給中郵通公司系爭函文，上訴人憑此認定系爭建物符合分區管制要點而屬於合法建物，並詢問陽管處確認系爭土地屬於一般管制區後，同意讓售系爭土地，難認中郵通公司有何詐欺行為可言。上訴人不能以受詐欺為由，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其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

　㈣上訴人既不能撤銷其所為同意出售系爭土地之意思表示，則上訴人與中郵通公司間，關於系爭土地之買賣仍屬合法有效。中郵通公司因買賣法律關係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即非無法律上原因，上訴人基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中郵通公司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以及中郵通公司於給付不能時，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中郵通公司給付3,922萬6,880元部分，均不能准許。又中郵通公司已於95年2月17日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則其於取得所有權後，將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予受告知人遠雄人壽公司、劉冠余，核屬有權處分而非侵權行為，上訴人於設定抵押權時，既非系爭土地所有人，自無土地價值減損之損害可言。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給付3,922萬6,880元，亦不能准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中郵通公司應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郵通公司，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3,922萬6,880元，均非正當，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上訴人追加若中郵通公司移轉登記系爭土地所有權給付不能時，依民法第226條規定，請求中郵通公司給付3,922萬6,880元部分，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另系爭建物依87年至93年間陽明山警察隊查報及陽管處開立違建(勒令停工）通知單之施工程度略圖及照片，以及74至94年歷年航照圖，確認系爭建物有修建、增建既如前四㈠⒊⒋⒌所述，被上訴人提出陳宜敏於另案陳報之資料，聲請傳訊證人陳宜敏說明系爭建物之原況（本院卷㈡第235-263頁）即無必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許勻睿

　　　　　　　　　　　　　　法　官　楊舒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劉育妃







